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建字第124號

原      告  蓋赫科技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鵬田  

訴訟代理人  李銘洲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昱齊律師

被      告  啟鼎國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瑞祥  

訴訟代理人  鍾信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褚宥霖，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邱鵬

田，並經原告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9頁），核無不

合，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給

付新臺幣（下同）788萬3,1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

第3頁）。嗣於民國112年12月19日具狀變更請求被告給付40

8萬7,8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三第29頁），經核屬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上開訴之

變更，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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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06年10月17日簽立營建工程合約書（下

稱系爭工程合約），由原告承攬被告「啟鼎國際有限公司新

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雙方約定除變更設計追加減

外，總工程款含稅價為2,970萬元。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因

被告要求多次變更設計而追加減施工工項（下稱追加工

程），其均按圖施工、依約履行，已陸續取得第1至7期之工

程款，系爭工程所施作之工作物並已點交予被告使用，被告

亦於108年5月間取得使用執照，故系爭工程已完工；惟被告

取得使用執照後，以系爭工程有多項缺失為由，拒絕給付系

爭工程第8期驗收款項及追加工程款；嗣經原告就被告所指

缺失部分修繕完成後，雙方於108年9月5日、108年12月13日

進行驗收時，被告又泛稱系爭工程仍有多數瑕疵尚未改善而

拒絕辦理驗收，更單方解除系爭工程合約，企圖脫免給付工

程款之責，顯係以不正當行為阻卻付款條件成就，應視為條

件已成就，自應給付系爭工程驗收款及追加工程款；另就追

加工程款部分，兩造雖曾協議就被告應給付之追加工程款僅

收取69萬8,835元，然因被告並未依協議給付驗收款，其遂

已撤銷上開協議之意思表示，故仍應以181萬6,689元計算追

加工程款，扣除被告已給付之69萬8,835元，尚積欠111萬7,

854元，為此，爰依兩造間承攬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之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第8期驗收款297萬元及追加工

程款111萬7,854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08萬

7,8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㈠就系爭工程款部分，其已指明系爭工程有如附

表編號一之1至四之9所示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經兩次

驗收均未見原告改善，其自得依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2項

之約定拒絕給付驗收款；㈡至於追加工程款部分，兩造已協

議其僅需給付之追加款69萬8,835元，其早已全額付清；㈢

另倘認原告得請求工程款，因原告施作之工程有瑕疵，並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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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修補，致被告須支出修補費用395萬5,154元，且系爭工程

遲未完工，原告依約尚應付被告違約金297萬元，主張與原

告之工程款債權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

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34頁，並由本院依論述需

要酌作文字修正）：

　㈠兩造間於106年10月17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原告向

被告承攬系爭工程，施工範圍如系爭工程合約所附之工程價

目表所示。

　㈡系爭工程合約為總價契約，總工程款含稅價為2,970萬元。

　㈢被告迄今已給付第1至7期之工程款，尚餘第8期之驗收款（2

97萬元）未給付。

　㈣兩造於107年11月30日就系爭工程之追加工程項目曾有初步

討論，討論結果如本院卷一第323頁所示。

　㈤訴外人謝佳蓉於108年7月19日簽收被告給付之追加款項。

　㈥兩造曾於108年9月5日、108年12月13日進行系爭工程驗收，

但並未完成。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原告請求第8期驗收款297萬元部分：

　1.經查，兩造間於106年10月17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

原告以總價2,970萬元向被告承攬系爭工程，而被告迄今已

給付第1至7期之工程款，尚餘第8期之驗收款（297萬元）未

給付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至㈢），堪

信為真。惟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已完工，被告卻拒絕驗收，係

以不正當行為阻卻付款條件成就，故請求被告給付第8期驗

收款297萬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2.按乙方（即原告）施工完成後，甲方（即被告）依照工程內

容與規格辦理驗收，由甲方承辦單位初驗，初驗缺點應於30

日內無償改善、拆除、重作後再報請複驗，若發現新缺點，

乙方應於20日內完成改善，並於5日內再行複驗。全部驗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手續需於完工後3個月內完成並支付驗收款，甲方將完工證

明書核發乙方，並於乙方辦妥工程保固保證後發還履約保證

金；乙方不於前款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缺點不能改

正，或改正次數逾3次以上仍未能改正者，甲方得採行下列

措施之一：……3、減少契約價金，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1

項、第2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21至22頁）。

　3.經查，系爭工程確實具有被告所稱之系爭瑕疵而需修繕乙

節，為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所自陳（見本院卷二第31頁）；又

兩造曾於108年9月5日、108年12月13日進行系爭工程驗收，

但並未完成乙節，復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

且系爭工程經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後，確認至今仍有如

附表編號一之1至7、10至12、二之1至5、7、三之1至5、7至

8、10、12至13、15至17、四之7至8所示之各項瑕疵（詳如

後述），足認原告實際上並未於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1項

所約定之期限（即初驗後30日內、複驗後20日內）內改正各

項瑕疵，則被告依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2項第3款之約定，

主張減少契約價金，即屬有據。

　4.再查，系爭工程具有如附表編號一之1至7、10至12、二之1

至5、7、三之1至5、7至8、10、12至13、15至17、四之7至8

所示之瑕疵（即與圖面不符或未能達通常效用之情形，認定

理由詳如附表各編號「鑑定結果」欄所示；關於原告就瑕疵

之認定仍有爭執者，則補充如各編號「備註」欄所示），所

需之修補方式及費用分別如附表各編號「修補方式及費用」

欄所示。以此計算上開各項瑕疵修復所需之費用共386萬7,6

44元，堪認系爭工程之價值確實在上開範圍內有所減損，則

被告抗辯系爭工程之工程款應在上開範圍內減少契約價金，

尚屬可採。

　5.從而，被告得請求減少契約價金之數額為386萬7,644元，既

已大於原告請求之第8期之驗收款數額即297萬元，則原告就

第8期驗收款部分，已因減少價金而無剩餘可再請求，是其

此部分請求，無從准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㈡關於原告請求追加工程款111萬7,854元部分：

　1.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因被告要求多次變更設

計而產生追加工程，追加工程款項共181萬6,689元，而被告

迄今僅給付69萬8,835元，尚餘111萬7,854元未給付等節，

無非以兩造於107年11月30日之會議紀錄、原告於108年2月

所出具之估價單為依據（見本院卷一第323至339頁）。

　2.然被告所提出之「追加帳明細表」下方業以手寫文字載明

「★此追加款雙方協議啟鼎（即被告）最後應付金額為665,

557元（未稅）」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61頁）；被告因而

於108年7月19日開立票面金額為69萬8,835元（即66萬5,557

元含5％稅後之金額）之支票予原告當時之會計人員謝佳

蓉，並經謝佳蓉記載「追加款已全額付清」等文字簽收（見

本院卷一第162頁、卷二第52頁）。堪認就追加工程款項部

分，嗣經兩造協議為66萬5,557元（含稅後為69萬8,835

元），且被告業已全數給付完畢。

　3.原告固主張兩造雖曾協議就被告應給付之追加工程款僅收取

69萬8,835元，嗣因被告並未依協議給付驗收款，其遂已撤

銷上開協議之意思表示，故仍應以181萬6,689元計算追加工

程款云云。然關於被告應給付驗收款之協議內容，已為被告

所否認（見本院卷一第188頁），原告亦陳稱：協議之合意

過程僅以口頭成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89頁）；且原告聲

請傳喚之證人Ａ０１，經本院按址傳喚後並未到庭，亦無法

取得聯繫（見本院卷一第347至353頁），難認有調查之可

能，是原告上開主張顯乏實據，尚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承攬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之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第8期驗收款及追加工程款共408

萬7,854元，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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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傅思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許芝芸

附表
編號 被告主張瑕疵內

容（整理自本院

卷一第149至159

頁）

鑑定結果 修補方式及費用 鑑定結果出處及相

關卷頁

備註（認定是否屬瑕疵

之補充說明）

一 A棟

1 A棟三扇鐵門關閉

時無法密閉；改

正後仍未完全密

合

屬瑕疵。

鐵 捲 門 透 光 未 閉

合，無防止雨水滲

入功能。

處理方式可於捲門下

方另加橡膠條,預計

每樘門含工料約4,00

0元，A棟3樘合計12,

000元。

12,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4-1至5

（本院卷三第95

頁）

雖符合一般鐵門使用機

能；但就鐵門透光未閉

合、無防止雨水滲入功

能部分，仍認為屬瑕疵

（見本院卷三第197頁

㈠）。

2 儲(液)油槽材質

與圖面不符(非白

鐵，且與外框不

密合)

屬瑕疵。

材質與圖說A1-22不

符（3mm不鏽鋼槽體

及邊框）。

採3mm不鏽鋼材包覆

槽體、邊框（2,000

元/㎡）。

面積5㎡x2000=10,00

0元。

10,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6-1、6-2（本院卷

三第95頁）

3 溢流溝材質與圖

面不符(非白鐵)

屬瑕疵。

材質與圖說A1-22不

符 （ 2.5mm 不 鏽

鋼）。

採2.5mm不鏽鋼材包

覆溝、邊框（ 2000

元/㎡）。

因不鏽鋼邊框高出地

坪2.5mm，需增加自

平水泥（ 2,000 元 /

㎡）與不鏽鋼邊框順

平。

994.08x2000=1,988,

160元

1,988,16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7-1至7-3（本院卷

三第95頁）

原告雖稱兩造曾合意變

更圖說之材質，仍其已

自陳此部分僅是兩造法

定代理人口頭，無其他

書面證據可佐（見本院

卷二第630頁），自難採

信。

4 防火百葉窗頁面

下雨時，雨水會

潑入廠房

屬瑕疵。

①不鏽鋼型消防排

煙窗滲水垂污。

②不鏽鋼百葉窗滲

水垂流，水痕汙

染牆面。

可雙方協調於外側不

影響法令原則下另於

窗外牆側另加突簷雨

遮（每扇上及左右

側），每扇工料含清

潔 及 吊 車 約 15,000

元。

9x15000=135,000元

135,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9至13、90-1至91

（本院卷三第95、

105頁）

雖符合百葉窗一般使用

機能；但經鑑定人現場

鑑定判斷仍具表面長期

空氣污染之灰塵滲水垂

污之瑕疵（見本院卷三

第198頁㈡）。

5 A棟廠房後面水溝

下陷

屬瑕疵。

①排水溝與圖說A1-

1、A1-5、A1-23

不符，預鑄式排

水溝及溝蓋。

①切縫後填瀝青，50

0元/m。

45.6mx500=22,800元

②可雙方協商折價處

理。

22,800元 ①補充鑑定報告編

號 23-1 至 23-4

（本院卷三第97

頁）

②補充鑑定報告編

號85至86（本院

關於水溝和道路之裂

縫，於現場勘驗時已向

雙方當事人提出水泥水

溝和道路之介面切割深

約2cm、寬約lcm之溝縫

填入熱柏油，保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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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水溝與地坪產生

裂縫。

卷三第105頁） 材質之彈性介面（見本

院卷三第199頁㈦）。

6 A棟外牆鐵板螺絲

交接處下都有水

痕

屬瑕疵。

與圖說Al-34不符，

無PE封口條、下沿

收邊板及門框收邊

料，導致台度門框

周邊滲水垂污。

可另行加不鏽鋼PE封

口條，每m工料約1,0

00元計。

周長約119.5mx1000=

119,500元

119,5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14-1至14-3（本院

卷三第95頁）

①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

-4 外牆材料為防火三

明治板，未按圖施

工。

②未按外牆水切板收邊

大樣圖施工。

（見本院卷三第198頁

㈢）

7 水 泥 粉 刷 面 不

平 ， 表 面 太 粗

糙，整棟廠房牆

面像補丁

屬瑕疵。

①與圖說A1-4、A1-

6不符，台度牆面

未施作水泥漆。

②與圖說A1-2、A1-

3不符,外牆台度

1:3水泥粉刷表面

龜裂未施作水泥

漆。

請油漆師傅修補，25

0元/㎡。

119.5mx250=約 29,87

5元

29,875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15、24（本院卷三

第95、97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

外牆材料為1:3水泥粉光

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

（見本院卷三第198頁

㈣）。

8 水 泥 粉 刷 面 不

平 ， 表 面 太 粗

糙，需重新粉刷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9 漏水處是否有找

到漏水根源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0

、

11

鐵門門柱純度不

足(磁鐵可吸上)

屬瑕疵。

鐵捲門SUS304不鏽

鋼材質不符（具磁

性），捲門表面產

生鏽斑。

除鏽保養，工料3,00

0元。

3,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19-1（本院卷三第

97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5

鐵捲門材料應為 1.4mm

厚不鏽鋼 #304捲門片

（見本院卷三第198頁

㈤）。

12 插座上方有破洞

(共三處)

屬瑕疵。

電源盒嵌裝與水泥

粉 刷 未 密 接 及 破

損。

A棟所有電源盒全面

檢測

工：

①水電工半天1,800

元

②泥水工半天1,800

元

料：500元

4,1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21-2至22-2（本院

卷三第97頁）

依據工程經驗電源盒嵌

裝與水泥粉刷未密接及

破損，屬瑕疵（見本院

卷 三 第 198 至 199 頁

㈥）。

13 外牆水泥粉光油

漆水泥漆（未依

圖施工）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二 B棟

1 外牆底部龜裂 屬瑕疵。

①外牆與地面接合

處產生裂縫。

②水溝與地坪產生

裂縫。

①切縫後填瀝青，50

0元/m。

22.8mx500=11,400元

②可雙方協商折價處

理。

11,400元 ①補充鑑定報告編

號78（本院卷三

第105頁）

②補充鑑定報告編

號85至86（本院

卷三第105頁）

關於水溝和道路之裂

縫，於現場勘驗時已向

雙方當事人提出水泥水

溝和道路之介面切割深

約2cm、寬約lcm之溝縫

填入熱柏油，保持不同

材質之彈性介面（見本

院卷三第202頁）。

2 儲(液)油槽材質

與圖面不符(非白

鐵，且與外框不

密合)

屬瑕疵。

與圖說 A1-22 不符

（3mm不鏽鋼槽體及

邊框）。

採3mm不鏽鋼材包覆

槽體、邊框（ 2000

元/㎡）

面積5㎡x2000=10,00

0元

10,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31-1至31-2（本院

卷三第99頁）

3 溢流溝材質與圖

面不符(非白鐵)

屬瑕疵。 採2.5mm不鏽鋼材包

覆溝、邊框（ 2000

994,08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32（本院卷三第99

原告雖稱兩造曾合意變

更圖說之材質，仍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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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與圖說A1-22不

符 （ 材 質 為 不 鏽

鋼，t=2.5mm）。

元/㎡）。

因不鏽鋼邊框高出地

坪2.5mm，需增加自

平 水 泥 （ 2000 元 /

㎡）與不鏽鋼邊框順

平。

497.04㎡ x2000=994,

080元

頁） 自陳此部分僅是兩造法

定代理人口頭，無其他

書面證據可佐（見本院

卷二第630頁），自難採

信。

4 防火百葉窗頁面

下雨時，雨水會

潑入廠房

屬瑕疵。

①消防排煙窗滲水

垂污。

②不鏽鋼百葉窗滲

水垂流，水痕汙

染牆面。

可雙方協調於外側不

影響法令原則下另於

窗外牆側另加突簷雨

遮（每扇上及左右

側），每扇工料含吊

車約15,000元。

5x15,000=75,000元

75,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33至34、90-1至91

（本院卷三第99、

105頁）

雖符合百葉窗一般使用

機能；但經鑑定人現場

鑑定判斷仍具表面長期

空氣污染之灰塵滲水垂

污之瑕疵（見本院卷三

第199頁㈩）。

5 外牆鐵板螺絲交

接處下都有水痕

屬瑕疵。

①與圖說 A1-34 不

符，未施作塞水

路，外牆台度多

處滲水垂污。

②與圖說A1-4不符

(1:3水泥粉光水

泥漆；彩色烤漆

鋼板與圖說A1-34

不符無封口條，

採漆鋼板與台度

界面滲水垂污)。

可另行加不鏽鋼PE封

口條，每m工料約1,0

00元計。

周長約79.96mx1000=

79,960元

79,96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25至27、35-1至35

-4 、 37-1 至 38-1

（本院卷三第97、

99頁）

①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

-4 外牆材料為防火三

明治板，未按圖施

工。

②未按外牆水切板收邊

大樣圖施工。

（見本院卷三第199頁

㈨）

6 水 泥 粉 刷 面 不

平 ， 表 面 太 粗

糙，右邊門柱有

破洞，插座上方

處有破洞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7 水 泥 粉 刷 面 不

平 ， 表 面 太 粗

糙，需重新粉刷

屬瑕疵。

與 圖 說 A1-4 不 符

（採1:3水泥粉光水

泥漆）。

坊間價格水泥漆一底

一度，經查訪市場價

格工料約250元/㎡。

（0.5+0.5+0.7）x1x

250=425元

425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36-1至36-2、37-1

至38-1（本院卷三

第99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

外牆材料為1:3水泥粉光

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

（見本院卷三第200頁

）。

8 前門門口柱子鋼

筋生鏽，鋼筋外

露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9 鐵門門柱白鐵純

度不足，且生鏽

(磁鐵可吸上)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0 後門屋頂漏水修

補(導致馬達故

障)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1 馬達故障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2 外牆水泥粉光油

水泥漆(未依圖施

工)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三 C棟

1 大門門口地面磁

磚高低不一 (指

二邊高度不對稱)

屬瑕疵。

門檻與無障礙設施

規定不符。

門框周邊磁磚部分切

除，補地坪磁磚貼齊

門 框 ， 工 料 1200/

㎡。

（ 0.72+0.2+0.2+0.

2）X1200=1,584元

1,584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42（本院卷三第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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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公室油漆粉刷

品質不良，油漆

面不平整，有多

處有油漆一條一

條痕跡(需再重新

油漆)

屬瑕疵。

①牆面裂痕，且油

漆刷痕明顯、顏

色不均勻。

②牆壁粉刷龜裂。

①需請油漆師傅修

補，250元/㎡。

②水泥漆一底一度，

經查訪市場價格工

料約250元/㎡。

12,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43-1 至 44-2 、 62

（本院卷三第99、

103頁）

3 殘障手扶梯轉彎

電焊處品質不良

屬瑕疵。

樓梯平台轉角2.5”

Ø不鏽鋼扶手生鏽，

且接頭焊接處未磨

平。

①焊接處人工處理順

滑

　 1000x5 處 =5,000

元。

②除鏽處理工料

　 1000x5 處 =5,000

元。

①5,000元

②5,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45-2至45-4（本院

卷三第101頁）

扶手生鏽表示不鏽鋼純

度不足（見本院卷三第2

00頁）。

4 頂樓地面不平會

積水(雖經重作，

但 還 是 沒 做 水

平，會積水)

屬瑕疵。

與 圖 說 A1-9 不 符

（洩水坡度1:100，

流水方向至落水頭

（牆邊），地坪積

水）。

可雙方協商折價處

理，或若重新施作，

經查訪市場價格面層

及洩水坡度整理一式

18,000元。

144.65x2000 （ 油 毛

氈計算）=約289,300

元。

289,3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47至54（本院卷三

第101頁）

5 防火百葉窗頁面

下雨時，雨水會

潑入廠房

屬瑕疵。

與圖說Al-15不符：

窗格分割、百葉密

合度、鋼材厚度及

高度不足。

若排煙量符合消防法

規，則不能重新施作

可雙方協商折價處

理，每扇工料含清潔

及吊車約9,000元，C

棟1樘合計9,000元。

9,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67-1至67-2（本院

卷三第103頁）

6 辦公室牆面底部

需用磁磚再補上

(只有一面有補，

另一面未補上磁

磚)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7 SDA1白鐵純度不

足(磁鐵可吸上)

屬瑕疵。

防火門純度不足。

需提出防火門檢測報

告，也可雙方協商折

價處理。

防 火 性 能 達

標，故認無價

值減少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58-2（本院卷三第

101頁）、114年4

月21日及114年12

月26日桃園市建築

師公會回函（本院

卷三第201、 285

頁）

8 SDA2白鐵純度不

足(磁鐵可吸上)

9 窗戶沒有紗窗 鑑定報告雖一度認屬瑕疵，然經本院函詢確認，鑑定意見補充為：

①建築平面及門窗表圖說未標示電動排煙窗。

②按技術規則面積小於100平方公尺，消防檢討也無需電動排煙窗。

③本件均取得使用執照及表示消防驗收已無問題、符合法令。

（見本院卷三第201頁），爰不認具有瑕疵

10 樓梯旁之廁所門

無法上鎖

屬瑕疵。

廁 所 門 鎖 無 法 固

定，上鎖後依舊可

從外面開啟。

門鎖更新1,500元。 1,5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68-2（本院卷三第

103頁）

11 窗戶氣窗部分未

裝好，無法上鎖

鑑定報告雖一度認屬瑕疵，然經本院函詢確認，鑑定意見補充為：

①建築平面及門窗表圖說未標示電動排煙窗。

②按技術規則面積小於100平方公尺，消防檢討也無需電動排煙窗。

③本件均取得使用執照及表示消防驗收已無問題、符合法令。

（見本院卷三第201頁），爰不認具有瑕疵

12 往二樓大門，門

框有凹陷

屬瑕疵。

門框、門扇瑕疵凹

陷破損。

坊間工料行情約16,0

00元，若需整扇門更

換門框和牆面修復後

並不能如原有美觀，

且拆裝費用更高，故

以16,000元折減20%

較為理想。

3,2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69-2（本院卷三第

103頁）、114年12

月26日桃園市建築

師公會回函（本院

卷三第2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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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往 頂 樓 鐵 門 把

手，開門後把手

無法自動回復原

來位置，且門孔

處白鐵純度不足

屬瑕疵。

防火逃生門手把故

障。

門鎖2,000元。 2,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70-2（本院卷三第

103頁）

14 往頂樓磁磚縫未

處理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5 樓梯邊縫未處理 ①法規部分，非瑕

疵：樓梯階邊防

護緣，無障礙規

範已於108年1月4

日已取消。

②圖說部分，屬瑕

疵：與圖說A1-15

不符，樓梯階邊

防護緣抿石子、

樓階鋪面石英磚

加止滑磚。

全棟18,000元。 18,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①45-1、61-1至61

-2、②68-1（本院

卷三第101、 103

頁）、114年12月2

6日桃園市建築師

公會回函（本院卷

三第286頁）

樓梯邊防護緣抿石子未

施作、未按圖施工（見

本院卷三第201至202頁

）

16 頂樓內側牆未油

漆

屬瑕疵。

①與圖說A1-11不符

（1:3水泥粉刷水

泥漆）。

②牆面粉刷龜裂。

戶外無需刷漆：如需

刷漆水泥漆一底一

度，經查訪市場價格

工料約250元/㎡。

（ 13.13+10+7.13+5.

41+3.5+1.25+1.15+

1.71+2.29+4.75+4.7

5+2.24） x1.1x250=1

5,760元

15,76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46 、 55-1 至 55-2

（本院卷三第101

頁）

①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

-4外牆材料為1:3水泥

粉光油水泥漆，未按

圖施工。

②與圖說A1-11不符（內

側牆1:3水泥粉光油水

泥漆），未按圖施

工。

（見本院卷三第200頁

、）。

17 頂樓女兒牆未油

漆

四 D:大門&公共區域

1 廠房電動門控制

器處未做箱子，

會進水，進水造

成電路短路

啟鼎公司已整理完成，現況無瑕疵。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84（本院卷三第10

3頁）、114年12月

26日桃園市建築師

公會回函（本院卷

三第286頁）

2 廠房電動門軌道

會積水且生鏽，

需鋪設延伸軌道

排水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3 植草磚為舊品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4 外側牆底部破損

及龜裂，補上的

水泥仍有裂開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5 鋼軌樁(估價未施

作)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6 工 地 臨 時 電 話

(有協議此筆款不

收)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7 廠門大門伸縮拉

門及側門白鐵純

度不足

屬瑕疵。

①應為白鐵（不鏽

鋼材質），疑似

純度不足。

②應為白鐵（不鏽

鋼材質），疑似

純度不足。

①除鏽保養，工料3,

000元。

②白鐵門材質說明，

請提出防火門檢測

報告，除鏽保養，

工料3,000元。

① 側 門 3,000

元

②廠門大門伸

縮拉門3,00

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①74-2至74-3、②

75-2（本院卷三第

103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5

鐵捲門材料為 1.4mm 厚

不鏽鋼#304捲門片（見

本院卷三第202頁、

）。

8 殘障停車位標示

桿未固定好，會

搖晃

屬瑕疵。

停車場標示牌固定

不良，板與桿件焊

接鏽蝕

請鐵工修補，4,000

元/日。

4,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

73-2（本院卷三第

103頁）

9 廠房後方有根柱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01

(續上頁)

第十頁



子造型不同

修復費用合計 3,867,644元01

(續上頁)

第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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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建字第124號
原      告  蓋赫科技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鵬田  
訴訟代理人  李銘洲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昱齊律師
被      告  啟鼎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瑞祥  
訴訟代理人  鍾信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褚宥霖，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邱鵬田，並經原告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9頁），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788萬3,1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3頁）。嗣於民國112年12月19日具狀變更請求被告給付408萬7,8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三第29頁），經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06年10月17日簽立營建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工程合約），由原告承攬被告「啟鼎國際有限公司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雙方約定除變更設計追加減外，總工程款含稅價為2,970萬元。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因被告要求多次變更設計而追加減施工工項（下稱追加工程），其均按圖施工、依約履行，已陸續取得第1至7期之工程款，系爭工程所施作之工作物並已點交予被告使用，被告亦於108年5月間取得使用執照，故系爭工程已完工；惟被告取得使用執照後，以系爭工程有多項缺失為由，拒絕給付系爭工程第8期驗收款項及追加工程款；嗣經原告就被告所指缺失部分修繕完成後，雙方於108年9月5日、108年12月13日進行驗收時，被告又泛稱系爭工程仍有多數瑕疵尚未改善而拒絕辦理驗收，更單方解除系爭工程合約，企圖脫免給付工程款之責，顯係以不正當行為阻卻付款條件成就，應視為條件已成就，自應給付系爭工程驗收款及追加工程款；另就追加工程款部分，兩造雖曾協議就被告應給付之追加工程款僅收取69萬8,835元，然因被告並未依協議給付驗收款，其遂已撤銷上開協議之意思表示，故仍應以181萬6,689元計算追加工程款，扣除被告已給付之69萬8,835元，尚積欠111萬7,854元，為此，爰依兩造間承攬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第8期驗收款297萬元及追加工程款111萬7,854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08萬7,8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㈠就系爭工程款部分，其已指明系爭工程有如附表編號一之1至四之9所示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經兩次驗收均未見原告改善，其自得依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2項之約定拒絕給付驗收款；㈡至於追加工程款部分，兩造已協議其僅需給付之追加款69萬8,835元，其早已全額付清；㈢另倘認原告得請求工程款，因原告施作之工程有瑕疵，並拒絕修補，致被告須支出修補費用395萬5,154元，且系爭工程遲未完工，原告依約尚應付被告違約金297萬元，主張與原告之工程款債權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34頁，並由本院依論述需要酌作文字修正）：
　㈠兩造間於106年10月17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原告向被告承攬系爭工程，施工範圍如系爭工程合約所附之工程價目表所示。
　㈡系爭工程合約為總價契約，總工程款含稅價為2,970萬元。
　㈢被告迄今已給付第1至7期之工程款，尚餘第8期之驗收款（297萬元）未給付。
　㈣兩造於107年11月30日就系爭工程之追加工程項目曾有初步討論，討論結果如本院卷一第323頁所示。
　㈤訴外人謝佳蓉於108年7月19日簽收被告給付之追加款項。
　㈥兩造曾於108年9月5日、108年12月13日進行系爭工程驗收，但並未完成。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原告請求第8期驗收款297萬元部分：
　1.經查，兩造間於106年10月17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原告以總價2,970萬元向被告承攬系爭工程，而被告迄今已給付第1至7期之工程款，尚餘第8期之驗收款（297萬元）未給付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至㈢），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已完工，被告卻拒絕驗收，係以不正當行為阻卻付款條件成就，故請求被告給付第8期驗收款297萬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2.按乙方（即原告）施工完成後，甲方（即被告）依照工程內容與規格辦理驗收，由甲方承辦單位初驗，初驗缺點應於30日內無償改善、拆除、重作後再報請複驗，若發現新缺點，乙方應於20日內完成改善，並於5日內再行複驗。全部驗收手續需於完工後3個月內完成並支付驗收款，甲方將完工證明書核發乙方，並於乙方辦妥工程保固保證後發還履約保證金；乙方不於前款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缺點不能改正，或改正次數逾3次以上仍未能改正者，甲方得採行下列措施之一：……3、減少契約價金，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1項、第2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21至22頁）。
　3.經查，系爭工程確實具有被告所稱之系爭瑕疵而需修繕乙節，為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所自陳（見本院卷二第31頁）；又兩造曾於108年9月5日、108年12月13日進行系爭工程驗收，但並未完成乙節，復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且系爭工程經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後，確認至今仍有如附表編號一之1至7、10至12、二之1至5、7、三之1至5、7至8、10、12至13、15至17、四之7至8所示之各項瑕疵（詳如後述），足認原告實際上並未於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1項所約定之期限（即初驗後30日內、複驗後20日內）內改正各項瑕疵，則被告依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2項第3款之約定，主張減少契約價金，即屬有據。
　4.再查，系爭工程具有如附表編號一之1至7、10至12、二之1至5、7、三之1至5、7至8、10、12至13、15至17、四之7至8所示之瑕疵（即與圖面不符或未能達通常效用之情形，認定理由詳如附表各編號「鑑定結果」欄所示；關於原告就瑕疵之認定仍有爭執者，則補充如各編號「備註」欄所示），所需之修補方式及費用分別如附表各編號「修補方式及費用」欄所示。以此計算上開各項瑕疵修復所需之費用共386萬7,644元，堪認系爭工程之價值確實在上開範圍內有所減損，則被告抗辯系爭工程之工程款應在上開範圍內減少契約價金，尚屬可採。
　5.從而，被告得請求減少契約價金之數額為386萬7,644元，既已大於原告請求之第8期之驗收款數額即297萬元，則原告就第8期驗收款部分，已因減少價金而無剩餘可再請求，是其此部分請求，無從准許。
　㈡關於原告請求追加工程款111萬7,854元部分：
　1.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因被告要求多次變更設計而產生追加工程，追加工程款項共181萬6,689元，而被告迄今僅給付69萬8,835元，尚餘111萬7,854元未給付等節，無非以兩造於107年11月30日之會議紀錄、原告於108年2月所出具之估價單為依據（見本院卷一第323至339頁）。
　2.然被告所提出之「追加帳明細表」下方業以手寫文字載明「★此追加款雙方協議啟鼎（即被告）最後應付金額為665,557元（未稅）」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61頁）；被告因而於108年7月19日開立票面金額為69萬8,835元（即66萬5,557元含5％稅後之金額）之支票予原告當時之會計人員謝佳蓉，並經謝佳蓉記載「追加款已全額付清」等文字簽收（見本院卷一第162頁、卷二第52頁）。堪認就追加工程款項部分，嗣經兩造協議為66萬5,557元（含稅後為69萬8,835元），且被告業已全數給付完畢。
　3.原告固主張兩造雖曾協議就被告應給付之追加工程款僅收取69萬8,835元，嗣因被告並未依協議給付驗收款，其遂已撤銷上開協議之意思表示，故仍應以181萬6,689元計算追加工程款云云。然關於被告應給付驗收款之協議內容，已為被告所否認（見本院卷一第188頁），原告亦陳稱：協議之合意過程僅以口頭成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89頁）；且原告聲請傳喚之證人Ａ０１，經本院按址傳喚後並未到庭，亦無法取得聯繫（見本院卷一第347至353頁），難認有調查之可能，是原告上開主張顯乏實據，尚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承攬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第8期驗收款及追加工程款共408萬7,854元，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傅思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許芝芸
附表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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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定結果

		修補方式及費用

		


		鑑定結果出處及相關卷頁

		備註（認定是否屬瑕疵之補充說明）



		一

		A棟

		


		


		


		


		


		




		1

		A棟三扇鐵門關閉時無法密閉；改正後仍未完全密合

		


		屬瑕疵。
鐵捲門透光未閉合，無防止雨水滲入功能。

		處理方式可於捲門下方另加橡膠條,預計每樘門含工料約4,000元，A棟3樘合計12,000元。

		12,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1至5
（本院卷三第95頁）

		雖符合一般鐵門使用機能；但就鐵門透光未閉合、無防止雨水滲入功能部分，仍認為屬瑕疵（見本院卷三第197頁㈠）。



		2

		儲(液)油槽材質與圖面不符(非白鐵，且與外框不密合)

		


		屬瑕疵。
材質與圖說A1-22不符（3mm不鏽鋼槽體及邊框）。

		採3mm不鏽鋼材包覆槽體、邊框（2,000元/㎡）。


面積5㎡x2000=10,000元。

		10,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6-1、6-2（本院卷三第95頁）

		




		3

		溢流溝材質與圖面不符(非白鐵)

		


		屬瑕疵。
材質與圖說A1-22不符（2.5mm不鏽鋼）。

		採2.5mm不鏽鋼材包覆溝、邊框（2000元/㎡）。
因不鏽鋼邊框高出地坪2.5mm，需增加自平水泥（2,000元/㎡）與不鏽鋼邊框順平。


994.08x2000=1,988,160元

		1,988,16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7-1至7-3（本院卷三第95頁）

		原告雖稱兩造曾合意變更圖說之材質，仍其已自陳此部分僅是兩造法定代理人口頭，無其他書面證據可佐（見本院卷二第630頁），自難採信。



		4

		防火百葉窗頁面下雨時，雨水會潑入廠房

		


		屬瑕疵。
①不鏽鋼型消防排煙窗滲水垂污。
②不鏽鋼百葉窗滲水垂流，水痕汙染牆面。

		可雙方協調於外側不影響法令原則下另於窗外牆側另加突簷雨遮（每扇上及左右側），每扇工料含清潔及吊車約15,000元。


9x15000=135,000元

		135,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9至13、90-1至91（本院卷三第95、105頁）











		雖符合百葉窗一般使用機能；但經鑑定人現場鑑定判斷仍具表面長期空氣污染之灰塵滲水垂污之瑕疵（見本院卷三第198頁㈡）。



		5

		A棟廠房後面水溝下陷

		


		屬瑕疵。
①排水溝與圖說A1-1、A1-5、A1-23不符，預鑄式排水溝及溝蓋。
②水溝與地坪產生裂縫。









		①切縫後填瀝青，500元/m。
45.6mx500=22,800元


②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

		22,800元

		①補充鑑定報告編號23-1至23-4（本院卷三第97頁）
②補充鑑定報告編號85至86（本院卷三第105頁）

		關於水溝和道路之裂縫，於現場勘驗時已向雙方當事人提出水泥水溝和道路之介面切割深約2cm、寬約lcm之溝縫填入熱柏油，保持不同材質之彈性介面（見本院卷三第199頁㈦）。



		6

		A棟外牆鐵板螺絲交接處下都有水痕

		


		屬瑕疵。
與圖說Al-34不符，無PE封口條、下沿收邊板及門框收邊料，導致台度門框周邊滲水垂污。

		可另行加不鏽鋼PE封口條，每m工料約1,000元計。


周長約119.5mx1000=119,500元

		119,5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14-1至14-3（本院卷三第95頁）

		①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 外牆材料為防火三明治板，未按圖施工。
②未按外牆水切板收邊大樣圖施工。
（見本院卷三第198頁㈢）



		7

		水泥粉刷面不平，表面太粗糙，整棟廠房牆面像補丁

		


		屬瑕疵。
①與圖說A1-4、A1-6不符，台度牆面未施作水泥漆。
②與圖說A1-2、A1-3不符,外牆台度1:3水泥粉刷表面龜裂未施作水泥漆。

		請油漆師傅修補，250元/㎡。


119.5mx250=約29,875元

		29,875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15、24（本院卷三第95、97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外牆材料為1:3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見本院卷三第198頁㈣）。



		8

		水泥粉刷面不平，表面太粗糙，需重新粉刷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9

		漏水處是否有找到漏水根源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0
、
11

		鐵門門柱純度不足(磁鐵可吸上)

		


		屬瑕疵。
鐵捲門SUS304不鏽鋼材質不符（具磁性），捲門表面產生鏽斑。

		除鏽保養，工料3,000元。

		3,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19-1（本院卷三第97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5 鐵捲門材料應為 1.4mm 厚不鏽鋼#304捲門片（見本院卷三第198頁㈤）。



		12

		插座上方有破洞(共三處)

		


		屬瑕疵。
電源盒嵌裝與水泥粉刷未密接及破損。

		A棟所有電源盒全面檢測
工：
①水電工半天1,800元
②泥水工半天1,800元
料：500元

		4,1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21-2至22-2（本院卷三第97頁）

		依據工程經驗電源盒嵌裝與水泥粉刷未密接及破損，屬瑕疵（見本院卷三第198至199頁㈥）。



		13

		外牆水泥粉光油漆水泥漆（未依圖施工）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二

		B棟

		


		


		


		


		


		




		1

		外牆底部龜裂

		


		屬瑕疵。
①外牆與地面接合處產生裂縫。
②水溝與地坪產生裂縫。

		①切縫後填瀝青，500元/m。


22.8mx500=11,400元


②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

		11,400元

		①補充鑑定報告編號78（本院卷三第105頁）
②補充鑑定報告編號85至86（本院卷三第105頁）

		關於水溝和道路之裂縫，於現場勘驗時已向雙方當事人提出水泥水溝和道路之介面切割深約2cm、寬約lcm之溝縫填入熱柏油，保持不同材質之彈性介面（見本院卷三第202頁）。



		2

		儲(液)油槽材質與圖面不符(非白鐵，且與外框不密合)

		


		屬瑕疵。
與圖說A1-22不符（3mm不鏽鋼槽體及邊框）。

		採3mm不鏽鋼材包覆槽體、邊框（2000元/㎡）


面積5㎡x2000=10,000元

		10,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31-1至31-2（本院卷三第99頁）

		




		3

		溢流溝材質與圖面不符(非白鐵)

		


		屬瑕疵。
材質與圖說A1-22不符（材質為不鏽鋼，t=2.5mm）。

		採2.5mm不鏽鋼材包覆溝、邊框（2000元/㎡）。
因不鏽鋼邊框高出地坪2.5mm，需增加自平水泥（2000元/㎡）與不鏽鋼邊框順平。


497.04㎡x2000=994,080元

		994,08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32（本院卷三第99頁）

		原告雖稱兩造曾合意變更圖說之材質，仍其已自陳此部分僅是兩造法定代理人口頭，無其他書面證據可佐（見本院卷二第630頁），自難採信。



		4

		防火百葉窗頁面下雨時，雨水會潑入廠房

		


		屬瑕疵。
①消防排煙窗滲水垂污。
②不鏽鋼百葉窗滲水垂流，水痕汙染牆面。

		可雙方協調於外側不影響法令原則下另於窗外牆側另加突簷雨遮（每扇上及左右側），每扇工料含吊車約15,000元。


5x15,000=75,000元

		75,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33至34、90-1至91（本院卷三第99、105頁）

		雖符合百葉窗一般使用機能；但經鑑定人現場鑑定判斷仍具表面長期空氣污染之灰塵滲水垂污之瑕疵（見本院卷三第199頁㈩）。



		5

		外牆鐵板螺絲交接處下都有水痕

		


		屬瑕疵。
①與圖說A1-34不符，未施作塞水路，外牆台度多處滲水垂污。
②與圖說A1-4不符(1:3水泥粉光水泥漆；彩色烤漆鋼板與圖說A1-34不符無封口條，採漆鋼板與台度界面滲水垂污)。

		可另行加不鏽鋼PE封口條，每m工料約1,000元計。
周長約79.96mx1000=79,960元

		79,96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25至27、35-1至35-4、37-1至38-1（本院卷三第97、99頁）





		①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 外牆材料為防火三明治板，未按圖施工。
②未按外牆水切板收邊大樣圖施工。
（見本院卷三第199頁㈨）



		6

		水泥粉刷面不平，表面太粗糙，右邊門柱有破洞，插座上方處有破洞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7

		水泥粉刷面不平，表面太粗糙，需重新粉刷

		


		屬瑕疵。
與圖說A1-4不符（採1:3水泥粉光水泥漆）。

		坊間價格水泥漆一底一度，經查訪市場價格工料約250元/㎡。


（0.5+0.5+0.7）x1x250=425元

		425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36-1至36-2、37-1至38-1（本院卷三第99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外牆材料為1:3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見本院卷三第200頁）。



		8

		前門門口柱子鋼筋生鏽，鋼筋外露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9

		鐵門門柱白鐵純度不足，且生鏽(磁鐵可吸上)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0

		後門屋頂漏水修補(導致馬達故障)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1

		馬達故障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2

		外牆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依圖施工)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三

		C棟

		


		


		


		


		


		




		1

		大門門口地面磁磚高低不一 (指二邊高度不對稱)

		


		屬瑕疵。
門檻與無障礙設施規定不符。

		門框周邊磁磚部分切除，補地坪磁磚貼齊門框，工料1200/㎡。


（0.72+0.2+0.2+0.2）X1200=1,584元

		1,584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2（本院卷三第99頁）

		




		2

		辦公室油漆粉刷品質不良，油漆面不平整，有多處有油漆一條一條痕跡(需再重新油漆)

		


		屬瑕疵。
①牆面裂痕，且油漆刷痕明顯、顏色不均勻。
②牆壁粉刷龜裂。

		①需請油漆師傅修補，250元/㎡。
②水泥漆一底一度，經查訪市場價格工料約250元/㎡。

		12,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3-1至44-2、62（本院卷三第99、103頁）



		




		3

		殘障手扶梯轉彎電焊處品質不良

		


		屬瑕疵。
樓梯平台轉角2.5”Ø不鏽鋼扶手生鏽，且接頭焊接處未磨平。

		①焊接處人工處理順滑
　1000x5處=5,000元。
②除鏽處理工料
　1000x5處=5,000元。

		①5,000元
②5,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5-2至45-4（本院卷三第101頁）

		扶手生鏽表示不鏽鋼純度不足（見本院卷三第200頁）。



		4

		頂樓地面不平會積水(雖經重作，但還是沒做水平，會積水)

		


		屬瑕疵。
與圖說A1-9不符（洩水坡度1:100，流水方向至落水頭（牆邊），地坪積水）。

		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或若重新施作，經查訪市場價格面層及洩水坡度整理一式18,000元。
144.65x2000（油毛氈計算）=約289,300元。

		289,3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7至54（本院卷三第101頁）

		




		5

		防火百葉窗頁面下雨時，雨水會潑入廠房

		


		屬瑕疵。
與圖說Al-15不符：窗格分割、百葉密合度、鋼材厚度及高度不足。

		若排煙量符合消防法規，則不能重新施作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每扇工料含清潔及吊車約9,000元，C棟1樘合計9,000元。

		9,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67-1至67-2（本院卷三第103頁）

		




		6

		辦公室牆面底部需用磁磚再補上(只有一面有補，另一面未補上磁磚)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7

		SDA1白鐵純度不足(磁鐵可吸上)

		


		屬瑕疵。
防火門純度不足。

		需提出防火門檢測報告，也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

		防火性能達標，故認無價值減少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58-2（本院卷三第101頁）、114年4月21日及114年12月26日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回函（本院卷三第201、285頁）

		




		8

		SDA2白鐵純度不足(磁鐵可吸上)

		


		


		


		


		


		




		9

		窗戶沒有紗窗

		


		鑑定報告雖一度認屬瑕疵，然經本院函詢確認，鑑定意見補充為：
①建築平面及門窗表圖說未標示電動排煙窗。
②按技術規則面積小於100平方公尺，消防檢討也無需電動排煙窗。
③本件均取得使用執照及表示消防驗收已無問題、符合法令。
（見本院卷三第201頁），爰不認具有瑕疵

		


		


		


		




		10

		樓梯旁之廁所門無法上鎖

		


		屬瑕疵。
廁所門鎖無法固定，上鎖後依舊可從外面開啟。

		門鎖更新1,500元。

		1,5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68-2（本院卷三第103頁）

		




		11

		窗戶氣窗部分未裝好，無法上鎖

		


		鑑定報告雖一度認屬瑕疵，然經本院函詢確認，鑑定意見補充為：
①建築平面及門窗表圖說未標示電動排煙窗。
②按技術規則面積小於100平方公尺，消防檢討也無需電動排煙窗。
③本件均取得使用執照及表示消防驗收已無問題、符合法令。
（見本院卷三第201頁），爰不認具有瑕疵

		


		


		


		




		12

		往二樓大門，門框有凹陷

		


		屬瑕疵。
門框、門扇瑕疵凹陷破損。

		坊間工料行情約16,000元，若需整扇門更換門框和牆面修復後並不能如原有美觀，且拆裝費用更高，故以16,000元折減20%較為理想。

		3,2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69-2（本院卷三第103頁）、114年12月26日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回函（本院卷三第286頁）

		




		13

		往頂樓鐵門把手，開門後把手無法自動回復原來位置，且門孔處白鐵純度不足

		


		屬瑕疵。
防火逃生門手把故障。

		門鎖2,000元。

		2,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70-2（本院卷三第103頁）

		




		14

		往頂樓磁磚縫未處理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5

		樓梯邊縫未處理

		


		①法規部分，非瑕疵：樓梯階邊防護緣，無障礙規範已於108年1月4日已取消。
②圖說部分，屬瑕疵：與圖說A1-15不符，樓梯階邊防護緣抿石子、樓階鋪面石英磚加止滑磚。

		全棟18,000元。

		18,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①45-1、61-1至61-2、②68-1（本院卷三第101、103頁）、114年12月26日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回函（本院卷三第286頁）

		樓梯邊防護緣抿石子未施作、未按圖施工（見本院卷三第201至202頁）





		16

		頂樓內側牆未油漆

		


		屬瑕疵。
①與圖說A1-11不符（1:3水泥粉刷水泥漆）。
②牆面粉刷龜裂。

		戶外無需刷漆：如需刷漆水泥漆一底一度，經查訪市場價格工料約250元/㎡。
（13.13+10+7.13+5.41+3.5+1.25+1.15+1.71+2.29+4.75+4.75+2.24）x1.1x250=15,760元

		15,76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6、55-1至55-2（本院卷三第101頁）



		①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外牆材料為1:3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
②與圖說A1-11不符（內側牆1:3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
（見本院卷三第200頁、）。



		17

		頂樓女兒牆未油漆

		


		


		


		


		


		




		四

		D:大門&公共區域

		


		


		


		


		


		




		1

		廠房電動門控制器處未做箱子，會進水，進水造成電路短路

		


		啟鼎公司已整理完成，現況無瑕疵。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84（本院卷三第103頁）、114年12月26日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回函（本院卷三第286頁）

		




		2

		廠房電動門軌道會積水且生鏽，需鋪設延伸軌道排水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3

		植草磚為舊品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4

		外側牆底部破損及龜裂，補上的水泥仍有裂開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5

		鋼軌樁(估價未施作)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6

		工地臨時電話 (有協議此筆款不收)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7

		廠門大門伸縮拉門及側門白鐵純度不足

		


		屬瑕疵。
①應為白鐵（不鏽鋼材質），疑似純度不足。
②應為白鐵（不鏽鋼材質），疑似純度不足。

		①除鏽保養，工料3,000元。
②白鐵門材質說明，請提出防火門檢測報告，除鏽保養，工料3,000元。

		①側門3,000元
②廠門大門伸縮拉門3,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①74-2至74-3、②75-2（本院卷三第103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5 鐵捲門材料為 1.4mm 厚不鏽鋼#304捲門片（見本院卷三第202頁、）。



		8

		殘障停車位標示桿未固定好，會搖晃

		


		屬瑕疵。
停車場標示牌固定不良，板與桿件焊接鏽蝕

		請鐵工修補，4,000元/日。

		4,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73-2（本院卷三第103頁）

		




		9

		廠房後方有根柱子造型不同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修復費用合計

		


		


		


		


		3,867,644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建字第124號

原      告  蓋赫科技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鵬田  

訴訟代理人  李銘洲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昱齊律師

被      告  啟鼎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瑞祥  

訴訟代理人  鍾信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褚宥霖，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邱鵬

    田，並經原告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9頁），核無不

    合，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給

    付新臺幣（下同）788萬3,1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

    第3頁）。嗣於民國112年12月19日具狀變更請求被告給付40

    8萬7,8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三第29頁），經核屬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上開訴之

    變更，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06年10月17日簽立營建工程合約書（下

    稱系爭工程合約），由原告承攬被告「啟鼎國際有限公司新

    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雙方約定除變更設計追加減外

    ，總工程款含稅價為2,970萬元。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因被

    告要求多次變更設計而追加減施工工項（下稱追加工程），

    其均按圖施工、依約履行，已陸續取得第1至7期之工程款，

    系爭工程所施作之工作物並已點交予被告使用，被告亦於10

    8年5月間取得使用執照，故系爭工程已完工；惟被告取得使

    用執照後，以系爭工程有多項缺失為由，拒絕給付系爭工程

    第8期驗收款項及追加工程款；嗣經原告就被告所指缺失部

    分修繕完成後，雙方於108年9月5日、108年12月13日進行驗

    收時，被告又泛稱系爭工程仍有多數瑕疵尚未改善而拒絕辦

    理驗收，更單方解除系爭工程合約，企圖脫免給付工程款之

    責，顯係以不正當行為阻卻付款條件成就，應視為條件已成

    就，自應給付系爭工程驗收款及追加工程款；另就追加工程

    款部分，兩造雖曾協議就被告應給付之追加工程款僅收取69

    萬8,835元，然因被告並未依協議給付驗收款，其遂已撤銷

    上開協議之意思表示，故仍應以181萬6,689元計算追加工程

    款，扣除被告已給付之69萬8,835元，尚積欠111萬7,854元

    ，為此，爰依兩造間承攬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之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第8期驗收款297萬元及追加工程款11

    1萬7,854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08萬7,854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㈠就系爭工程款部分，其已指明系爭工程有如附

    表編號一之1至四之9所示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經兩次

    驗收均未見原告改善，其自得依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2項

    之約定拒絕給付驗收款；㈡至於追加工程款部分，兩造已協

    議其僅需給付之追加款69萬8,835元，其早已全額付清；㈢另

    倘認原告得請求工程款，因原告施作之工程有瑕疵，並拒絕

    修補，致被告須支出修補費用395萬5,154元，且系爭工程遲

    未完工，原告依約尚應付被告違約金297萬元，主張與原告

    之工程款債權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34頁，並由本院依論述需

    要酌作文字修正）：

　㈠兩造間於106年10月17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原告向被

    告承攬系爭工程，施工範圍如系爭工程合約所附之工程價目

    表所示。

　㈡系爭工程合約為總價契約，總工程款含稅價為2,970萬元。

　㈢被告迄今已給付第1至7期之工程款，尚餘第8期之驗收款（29

    7萬元）未給付。

　㈣兩造於107年11月30日就系爭工程之追加工程項目曾有初步討

    論，討論結果如本院卷一第323頁所示。

　㈤訴外人謝佳蓉於108年7月19日簽收被告給付之追加款項。

　㈥兩造曾於108年9月5日、108年12月13日進行系爭工程驗收，

    但並未完成。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原告請求第8期驗收款297萬元部分：

　1.經查，兩造間於106年10月17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

    原告以總價2,970萬元向被告承攬系爭工程，而被告迄今已

    給付第1至7期之工程款，尚餘第8期之驗收款（297萬元）未

    給付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至㈢），堪信

    為真。惟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已完工，被告卻拒絕驗收，係以

    不正當行為阻卻付款條件成就，故請求被告給付第8期驗收

    款297萬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2.按乙方（即原告）施工完成後，甲方（即被告）依照工程內

    容與規格辦理驗收，由甲方承辦單位初驗，初驗缺點應於30

    日內無償改善、拆除、重作後再報請複驗，若發現新缺點，

    乙方應於20日內完成改善，並於5日內再行複驗。全部驗收

    手續需於完工後3個月內完成並支付驗收款，甲方將完工證

    明書核發乙方，並於乙方辦妥工程保固保證後發還履約保證

    金；乙方不於前款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缺點不能改正

    ，或改正次數逾3次以上仍未能改正者，甲方得採行下列措

    施之一：……3、減少契約價金，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1項、

    第2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21至22頁）。

　3.經查，系爭工程確實具有被告所稱之系爭瑕疵而需修繕乙節

    ，為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所自陳（見本院卷二第31頁）；又兩

    造曾於108年9月5日、108年12月13日進行系爭工程驗收，但

    並未完成乙節，復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且

    系爭工程經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後，確認至今仍有如附

    表編號一之1至7、10至12、二之1至5、7、三之1至5、7至8

    、10、12至13、15至17、四之7至8所示之各項瑕疵（詳如後

    述），足認原告實際上並未於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1項所

    約定之期限（即初驗後30日內、複驗後20日內）內改正各項

    瑕疵，則被告依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2項第3款之約定，主

    張減少契約價金，即屬有據。

　4.再查，系爭工程具有如附表編號一之1至7、10至12、二之1

    至5、7、三之1至5、7至8、10、12至13、15至17、四之7至8

    所示之瑕疵（即與圖面不符或未能達通常效用之情形，認定

    理由詳如附表各編號「鑑定結果」欄所示；關於原告就瑕疵

    之認定仍有爭執者，則補充如各編號「備註」欄所示），所

    需之修補方式及費用分別如附表各編號「修補方式及費用」

    欄所示。以此計算上開各項瑕疵修復所需之費用共386萬7,6

    44元，堪認系爭工程之價值確實在上開範圍內有所減損，則

    被告抗辯系爭工程之工程款應在上開範圍內減少契約價金，

    尚屬可採。

　5.從而，被告得請求減少契約價金之數額為386萬7,644元，既

    已大於原告請求之第8期之驗收款數額即297萬元，則原告就

    第8期驗收款部分，已因減少價金而無剩餘可再請求，是其

    此部分請求，無從准許。

　㈡關於原告請求追加工程款111萬7,854元部分：

　1.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因被告要求多次變更設

    計而產生追加工程，追加工程款項共181萬6,689元，而被告

    迄今僅給付69萬8,835元，尚餘111萬7,854元未給付等節，

    無非以兩造於107年11月30日之會議紀錄、原告於108年2月

    所出具之估價單為依據（見本院卷一第323至339頁）。

　2.然被告所提出之「追加帳明細表」下方業以手寫文字載明「

    ★此追加款雙方協議啟鼎（即被告）最後應付金額為665,557

    元（未稅）」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61頁）；被告因而於1

    08年7月19日開立票面金額為69萬8,835元（即66萬5,557元

    含5％稅後之金額）之支票予原告當時之會計人員謝佳蓉，並

    經謝佳蓉記載「追加款已全額付清」等文字簽收（見本院卷

    一第162頁、卷二第52頁）。堪認就追加工程款項部分，嗣

    經兩造協議為66萬5,557元（含稅後為69萬8,835元），且被

    告業已全數給付完畢。

　3.原告固主張兩造雖曾協議就被告應給付之追加工程款僅收取

    69萬8,835元，嗣因被告並未依協議給付驗收款，其遂已撤

    銷上開協議之意思表示，故仍應以181萬6,689元計算追加工

    程款云云。然關於被告應給付驗收款之協議內容，已為被告

    所否認（見本院卷一第188頁），原告亦陳稱：協議之合意

    過程僅以口頭成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89頁）；且原告聲

    請傳喚之證人Ａ０１，經本院按址傳喚後並未到庭，亦無法取

    得聯繫（見本院卷一第347至353頁），難認有調查之可能，

    是原告上開主張顯乏實據，尚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承攬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之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第8期驗收款及追加工程款共408

    萬7,854元，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傅思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許芝芸

附表

編號 被告主張瑕疵內容（整理自本院卷一第149至159頁）  鑑定結果 修補方式及費用  鑑定結果出處及相關卷頁 備註（認定是否屬瑕疵之補充說明） 一 A棟       1 A棟三扇鐵門關閉時無法密閉；改正後仍未完全密合  屬瑕疵。 鐵捲門透光未閉合，無防止雨水滲入功能。 處理方式可於捲門下方另加橡膠條,預計每樘門含工料約4,000元，A棟3樘合計12,000元。 12,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1至5 （本院卷三第95頁） 雖符合一般鐵門使用機能；但就鐵門透光未閉合、無防止雨水滲入功能部分，仍認為屬瑕疵（見本院卷三第197頁㈠）。 2 儲(液)油槽材質與圖面不符(非白鐵，且與外框不密合)  屬瑕疵。 材質與圖說A1-22不符（3mm不鏽鋼槽體及邊框）。 採3mm不鏽鋼材包覆槽體、邊框（2,000元/㎡）。  面積5㎡x2000=10,000元。 10,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6-1、6-2（本院卷三第95頁）  3 溢流溝材質與圖面不符(非白鐵)  屬瑕疵。 材質與圖說A1-22不符（2.5mm不鏽鋼）。 採2.5mm不鏽鋼材包覆溝、邊框（2000元/㎡）。 因不鏽鋼邊框高出地坪2.5mm，需增加自平水泥（2,000元/㎡）與不鏽鋼邊框順平。  994.08x2000=1,988,160元 1,988,16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7-1至7-3（本院卷三第95頁） 原告雖稱兩造曾合意變更圖說之材質，仍其已自陳此部分僅是兩造法定代理人口頭，無其他書面證據可佐（見本院卷二第630頁），自難採信。 4 防火百葉窗頁面下雨時，雨水會潑入廠房  屬瑕疵。 ①不鏽鋼型消防排煙窗滲水垂污。 ②不鏽鋼百葉窗滲水垂流，水痕汙染牆面。 可雙方協調於外側不影響法令原則下另於窗外牆側另加突簷雨遮（每扇上及左右側），每扇工料含清潔及吊車約15,000元。  9x15000=135,000元 135,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9至13、90-1至91（本院卷三第95、105頁）      雖符合百葉窗一般使用機能；但經鑑定人現場鑑定判斷仍具表面長期空氣污染之灰塵滲水垂污之瑕疵（見本院卷三第198頁㈡）。 5 A棟廠房後面水溝下陷  屬瑕疵。 ①排水溝與圖說A1-1、A1-5、A1-23不符，預鑄式排水溝及溝蓋。 ②水溝與地坪產生裂縫。     ①切縫後填瀝青，500元/m。 45.6mx500=22,800元  ②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 22,800元 ①補充鑑定報告編號23-1至23-4（本院卷三第97頁） ②補充鑑定報告編號85至86（本院卷三第105頁） 關於水溝和道路之裂縫，於現場勘驗時已向雙方當事人提出水泥水溝和道路之介面切割深約2cm、寬約lcm之溝縫填入熱柏油，保持不同材質之彈性介面（見本院卷三第199頁㈦）。 6 A棟外牆鐵板螺絲交接處下都有水痕  屬瑕疵。 與圖說Al-34不符，無PE封口條、下沿收邊板及門框收邊料，導致台度門框周邊滲水垂污。 可另行加不鏽鋼PE封口條，每m工料約1,000元計。  周長約119.5mx1000=119,500元 119,5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14-1至14-3（本院卷三第95頁） ①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 外牆材料為防火三明治板，未按圖施工。 ②未按外牆水切板收邊大樣圖施工。 （見本院卷三第198頁㈢） 7 水泥粉刷面不平，表面太粗糙，整棟廠房牆面像補丁  屬瑕疵。 ①與圖說A1-4、A1-6不符，台度牆面未施作水泥漆。 ②與圖說A1-2、A1-3不符,外牆台度1:3水泥粉刷表面龜裂未施作水泥漆。 請油漆師傅修補，250元/㎡。  119.5mx250=約29,875元 29,875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15、24（本院卷三第95、97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外牆材料為1:3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見本院卷三第198頁㈣）。 8 水泥粉刷面不平，表面太粗糙，需重新粉刷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9 漏水處是否有找到漏水根源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0 、 11 鐵門門柱純度不足(磁鐵可吸上)  屬瑕疵。 鐵捲門SUS304不鏽鋼材質不符（具磁性），捲門表面產生鏽斑。 除鏽保養，工料3,000元。 3,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19-1（本院卷三第97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5 鐵捲門材料應為 1.4mm 厚不鏽鋼#304捲門片（見本院卷三第198頁㈤）。 12 插座上方有破洞(共三處)  屬瑕疵。 電源盒嵌裝與水泥粉刷未密接及破損。 A棟所有電源盒全面檢測 工： ①水電工半天1,800元 ②泥水工半天1,800元 料：500元 4,1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21-2至22-2（本院卷三第97頁） 依據工程經驗電源盒嵌裝與水泥粉刷未密接及破損，屬瑕疵（見本院卷三第198至199頁㈥）。 13 外牆水泥粉光油漆水泥漆（未依圖施工）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二 B棟       1 外牆底部龜裂  屬瑕疵。 ①外牆與地面接合處產生裂縫。 ②水溝與地坪產生裂縫。 ①切縫後填瀝青，500元/m。  22.8mx500=11,400元  ②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 11,400元 ①補充鑑定報告編號78（本院卷三第105頁） ②補充鑑定報告編號85至86（本院卷三第105頁） 關於水溝和道路之裂縫，於現場勘驗時已向雙方當事人提出水泥水溝和道路之介面切割深約2cm、寬約lcm之溝縫填入熱柏油，保持不同材質之彈性介面（見本院卷三第202頁）。 2 儲(液)油槽材質與圖面不符(非白鐵，且與外框不密合)  屬瑕疵。 與圖說A1-22不符（3mm不鏽鋼槽體及邊框）。 採3mm不鏽鋼材包覆槽體、邊框（2000元/㎡）  面積5㎡x2000=10,000元 10,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31-1至31-2（本院卷三第99頁）  3 溢流溝材質與圖面不符(非白鐵)  屬瑕疵。 材質與圖說A1-22不符（材質為不鏽鋼，t=2.5mm）。 採2.5mm不鏽鋼材包覆溝、邊框（2000元/㎡）。 因不鏽鋼邊框高出地坪2.5mm，需增加自平水泥（2000元/㎡）與不鏽鋼邊框順平。  497.04㎡x2000=994,080元 994,08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32（本院卷三第99頁） 原告雖稱兩造曾合意變更圖說之材質，仍其已自陳此部分僅是兩造法定代理人口頭，無其他書面證據可佐（見本院卷二第630頁），自難採信。 4 防火百葉窗頁面下雨時，雨水會潑入廠房  屬瑕疵。 ①消防排煙窗滲水垂污。 ②不鏽鋼百葉窗滲水垂流，水痕汙染牆面。 可雙方協調於外側不影響法令原則下另於窗外牆側另加突簷雨遮（每扇上及左右側），每扇工料含吊車約15,000元。  5x15,000=75,000元 75,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33至34、90-1至91（本院卷三第99、105頁） 雖符合百葉窗一般使用機能；但經鑑定人現場鑑定判斷仍具表面長期空氣污染之灰塵滲水垂污之瑕疵（見本院卷三第199頁㈩）。 5 外牆鐵板螺絲交接處下都有水痕  屬瑕疵。 ①與圖說A1-34不符，未施作塞水路，外牆台度多處滲水垂污。 ②與圖說A1-4不符(1:3水泥粉光水泥漆；彩色烤漆鋼板與圖說A1-34不符無封口條，採漆鋼板與台度界面滲水垂污)。 可另行加不鏽鋼PE封口條，每m工料約1,000元計。 周長約79.96mx1000=79,960元 79,96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25至27、35-1至35-4、37-1至38-1（本院卷三第97、99頁）   ①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 外牆材料為防火三明治板，未按圖施工。 ②未按外牆水切板收邊大樣圖施工。 （見本院卷三第199頁㈨） 6 水泥粉刷面不平，表面太粗糙，右邊門柱有破洞，插座上方處有破洞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7 水泥粉刷面不平，表面太粗糙，需重新粉刷  屬瑕疵。 與圖說A1-4不符（採1:3水泥粉光水泥漆）。 坊間價格水泥漆一底一度，經查訪市場價格工料約250元/㎡。  （0.5+0.5+0.7）x1x250=425元 425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36-1至36-2、37-1至38-1（本院卷三第99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外牆材料為1:3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見本院卷三第200頁）。 8 前門門口柱子鋼筋生鏽，鋼筋外露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9 鐵門門柱白鐵純度不足，且生鏽(磁鐵可吸上)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0 後門屋頂漏水修補(導致馬達故障)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1 馬達故障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2 外牆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依圖施工)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三 C棟       1 大門門口地面磁磚高低不一 (指二邊高度不對稱)  屬瑕疵。 門檻與無障礙設施規定不符。 門框周邊磁磚部分切除，補地坪磁磚貼齊門框，工料1200/㎡。  （0.72+0.2+0.2+0.2）X1200=1,584元 1,584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2（本院卷三第99頁）  2 辦公室油漆粉刷品質不良，油漆面不平整，有多處有油漆一條一條痕跡(需再重新油漆)  屬瑕疵。 ①牆面裂痕，且油漆刷痕明顯、顏色不均勻。 ②牆壁粉刷龜裂。 ①需請油漆師傅修補，250元/㎡。 ②水泥漆一底一度，經查訪市場價格工料約250元/㎡。 12,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3-1至44-2、62（本院卷三第99、103頁）   3 殘障手扶梯轉彎電焊處品質不良  屬瑕疵。 樓梯平台轉角2.5”Ø不鏽鋼扶手生鏽，且接頭焊接處未磨平。 ①焊接處人工處理順滑 　1000x5處=5,000元。 ②除鏽處理工料 　1000x5處=5,000元。 ①5,000元 ②5,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5-2至45-4（本院卷三第101頁） 扶手生鏽表示不鏽鋼純度不足（見本院卷三第200頁）。 4 頂樓地面不平會積水(雖經重作，但還是沒做水平，會積水)  屬瑕疵。 與圖說A1-9不符（洩水坡度1:100，流水方向至落水頭（牆邊），地坪積水）。 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或若重新施作，經查訪市場價格面層及洩水坡度整理一式18,000元。 144.65x2000（油毛氈計算）=約289,300元。 289,3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7至54（本院卷三第101頁）  5 防火百葉窗頁面下雨時，雨水會潑入廠房  屬瑕疵。 與圖說Al-15不符：窗格分割、百葉密合度、鋼材厚度及高度不足。 若排煙量符合消防法規，則不能重新施作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每扇工料含清潔及吊車約9,000元，C棟1樘合計9,000元。 9,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67-1至67-2（本院卷三第103頁）  6 辦公室牆面底部需用磁磚再補上(只有一面有補，另一面未補上磁磚)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7 SDA1白鐵純度不足(磁鐵可吸上)  屬瑕疵。 防火門純度不足。 需提出防火門檢測報告，也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 防火性能達標，故認無價值減少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58-2（本院卷三第101頁）、114年4月21日及114年12月26日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回函（本院卷三第201、285頁）  8 SDA2白鐵純度不足(磁鐵可吸上)       9 窗戶沒有紗窗  鑑定報告雖一度認屬瑕疵，然經本院函詢確認，鑑定意見補充為： ①建築平面及門窗表圖說未標示電動排煙窗。 ②按技術規則面積小於100平方公尺，消防檢討也無需電動排煙窗。 ③本件均取得使用執照及表示消防驗收已無問題、符合法令。 （見本院卷三第201頁），爰不認具有瑕疵     10 樓梯旁之廁所門無法上鎖  屬瑕疵。 廁所門鎖無法固定，上鎖後依舊可從外面開啟。 門鎖更新1,500元。 1,5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68-2（本院卷三第103頁）  11 窗戶氣窗部分未裝好，無法上鎖  鑑定報告雖一度認屬瑕疵，然經本院函詢確認，鑑定意見補充為： ①建築平面及門窗表圖說未標示電動排煙窗。 ②按技術規則面積小於100平方公尺，消防檢討也無需電動排煙窗。 ③本件均取得使用執照及表示消防驗收已無問題、符合法令。 （見本院卷三第201頁），爰不認具有瑕疵     12 往二樓大門，門框有凹陷  屬瑕疵。 門框、門扇瑕疵凹陷破損。 坊間工料行情約16,000元，若需整扇門更換門框和牆面修復後並不能如原有美觀，且拆裝費用更高，故以16,000元折減20%較為理想。 3,2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69-2（本院卷三第103頁）、114年12月26日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回函（本院卷三第286頁）  13 往頂樓鐵門把手，開門後把手無法自動回復原來位置，且門孔處白鐵純度不足  屬瑕疵。 防火逃生門手把故障。 門鎖2,000元。 2,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70-2（本院卷三第103頁）  14 往頂樓磁磚縫未處理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5 樓梯邊縫未處理  ①法規部分，非瑕疵：樓梯階邊防護緣，無障礙規範已於108年1月4日已取消。 ②圖說部分，屬瑕疵：與圖說A1-15不符，樓梯階邊防護緣抿石子、樓階鋪面石英磚加止滑磚。 全棟18,000元。 18,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①45-1、61-1至61-2、②68-1（本院卷三第101、103頁）、114年12月26日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回函（本院卷三第286頁） 樓梯邊防護緣抿石子未施作、未按圖施工（見本院卷三第201至202頁）  16 頂樓內側牆未油漆  屬瑕疵。 ①與圖說A1-11不符（1:3水泥粉刷水泥漆）。 ②牆面粉刷龜裂。 戶外無需刷漆：如需刷漆水泥漆一底一度，經查訪市場價格工料約250元/㎡。 （13.13+10+7.13+5.41+3.5+1.25+1.15+1.71+2.29+4.75+4.75+2.24）x1.1x250=15,760元 15,76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6、55-1至55-2（本院卷三第101頁）  ①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外牆材料為1:3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 ②與圖說A1-11不符（內側牆1:3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 （見本院卷三第200頁、）。 17 頂樓女兒牆未油漆       四 D:大門&公共區域       1 廠房電動門控制器處未做箱子，會進水，進水造成電路短路  啟鼎公司已整理完成，現況無瑕疵。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84（本院卷三第103頁）、114年12月26日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回函（本院卷三第286頁）  2 廠房電動門軌道會積水且生鏽，需鋪設延伸軌道排水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3 植草磚為舊品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4 外側牆底部破損及龜裂，補上的水泥仍有裂開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5 鋼軌樁(估價未施作)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6 工地臨時電話 (有協議此筆款不收)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7 廠門大門伸縮拉門及側門白鐵純度不足  屬瑕疵。 ①應為白鐵（不鏽鋼材質），疑似純度不足。 ②應為白鐵（不鏽鋼材質），疑似純度不足。 ①除鏽保養，工料3,000元。 ②白鐵門材質說明，請提出防火門檢測報告，除鏽保養，工料3,000元。 ①側門3,000元 ②廠門大門伸縮拉門3,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①74-2至74-3、②75-2（本院卷三第103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5 鐵捲門材料為 1.4mm 厚不鏽鋼#304捲門片（見本院卷三第202頁、）。 8 殘障停車位標示桿未固定好，會搖晃  屬瑕疵。 停車場標示牌固定不良，板與桿件焊接鏽蝕 請鐵工修補，4,000元/日。 4,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73-2（本院卷三第103頁）  9 廠房後方有根柱子造型不同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修復費用合計     3,867,644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建字第124號
原      告  蓋赫科技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鵬田  
訴訟代理人  李銘洲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昱齊律師
被      告  啟鼎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瑞祥  
訴訟代理人  鍾信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褚宥霖，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邱鵬田，並經原告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9頁），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788萬3,1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3頁）。嗣於民國112年12月19日具狀變更請求被告給付408萬7,8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三第29頁），經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06年10月17日簽立營建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工程合約），由原告承攬被告「啟鼎國際有限公司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雙方約定除變更設計追加減外，總工程款含稅價為2,970萬元。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因被告要求多次變更設計而追加減施工工項（下稱追加工程），其均按圖施工、依約履行，已陸續取得第1至7期之工程款，系爭工程所施作之工作物並已點交予被告使用，被告亦於108年5月間取得使用執照，故系爭工程已完工；惟被告取得使用執照後，以系爭工程有多項缺失為由，拒絕給付系爭工程第8期驗收款項及追加工程款；嗣經原告就被告所指缺失部分修繕完成後，雙方於108年9月5日、108年12月13日進行驗收時，被告又泛稱系爭工程仍有多數瑕疵尚未改善而拒絕辦理驗收，更單方解除系爭工程合約，企圖脫免給付工程款之責，顯係以不正當行為阻卻付款條件成就，應視為條件已成就，自應給付系爭工程驗收款及追加工程款；另就追加工程款部分，兩造雖曾協議就被告應給付之追加工程款僅收取69萬8,835元，然因被告並未依協議給付驗收款，其遂已撤銷上開協議之意思表示，故仍應以181萬6,689元計算追加工程款，扣除被告已給付之69萬8,835元，尚積欠111萬7,854元，為此，爰依兩造間承攬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第8期驗收款297萬元及追加工程款111萬7,854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08萬7,8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㈠就系爭工程款部分，其已指明系爭工程有如附表編號一之1至四之9所示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經兩次驗收均未見原告改善，其自得依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2項之約定拒絕給付驗收款；㈡至於追加工程款部分，兩造已協議其僅需給付之追加款69萬8,835元，其早已全額付清；㈢另倘認原告得請求工程款，因原告施作之工程有瑕疵，並拒絕修補，致被告須支出修補費用395萬5,154元，且系爭工程遲未完工，原告依約尚應付被告違約金297萬元，主張與原告之工程款債權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34頁，並由本院依論述需要酌作文字修正）：
　㈠兩造間於106年10月17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原告向被告承攬系爭工程，施工範圍如系爭工程合約所附之工程價目表所示。
　㈡系爭工程合約為總價契約，總工程款含稅價為2,970萬元。
　㈢被告迄今已給付第1至7期之工程款，尚餘第8期之驗收款（297萬元）未給付。
　㈣兩造於107年11月30日就系爭工程之追加工程項目曾有初步討論，討論結果如本院卷一第323頁所示。
　㈤訴外人謝佳蓉於108年7月19日簽收被告給付之追加款項。
　㈥兩造曾於108年9月5日、108年12月13日進行系爭工程驗收，但並未完成。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原告請求第8期驗收款297萬元部分：
　1.經查，兩造間於106年10月17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原告以總價2,970萬元向被告承攬系爭工程，而被告迄今已給付第1至7期之工程款，尚餘第8期之驗收款（297萬元）未給付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至㈢），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已完工，被告卻拒絕驗收，係以不正當行為阻卻付款條件成就，故請求被告給付第8期驗收款297萬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2.按乙方（即原告）施工完成後，甲方（即被告）依照工程內容與規格辦理驗收，由甲方承辦單位初驗，初驗缺點應於30日內無償改善、拆除、重作後再報請複驗，若發現新缺點，乙方應於20日內完成改善，並於5日內再行複驗。全部驗收手續需於完工後3個月內完成並支付驗收款，甲方將完工證明書核發乙方，並於乙方辦妥工程保固保證後發還履約保證金；乙方不於前款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缺點不能改正，或改正次數逾3次以上仍未能改正者，甲方得採行下列措施之一：……3、減少契約價金，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1項、第2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21至22頁）。
　3.經查，系爭工程確實具有被告所稱之系爭瑕疵而需修繕乙節，為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所自陳（見本院卷二第31頁）；又兩造曾於108年9月5日、108年12月13日進行系爭工程驗收，但並未完成乙節，復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且系爭工程經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後，確認至今仍有如附表編號一之1至7、10至12、二之1至5、7、三之1至5、7至8、10、12至13、15至17、四之7至8所示之各項瑕疵（詳如後述），足認原告實際上並未於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1項所約定之期限（即初驗後30日內、複驗後20日內）內改正各項瑕疵，則被告依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2項第3款之約定，主張減少契約價金，即屬有據。
　4.再查，系爭工程具有如附表編號一之1至7、10至12、二之1至5、7、三之1至5、7至8、10、12至13、15至17、四之7至8所示之瑕疵（即與圖面不符或未能達通常效用之情形，認定理由詳如附表各編號「鑑定結果」欄所示；關於原告就瑕疵之認定仍有爭執者，則補充如各編號「備註」欄所示），所需之修補方式及費用分別如附表各編號「修補方式及費用」欄所示。以此計算上開各項瑕疵修復所需之費用共386萬7,644元，堪認系爭工程之價值確實在上開範圍內有所減損，則被告抗辯系爭工程之工程款應在上開範圍內減少契約價金，尚屬可採。
　5.從而，被告得請求減少契約價金之數額為386萬7,644元，既已大於原告請求之第8期之驗收款數額即297萬元，則原告就第8期驗收款部分，已因減少價金而無剩餘可再請求，是其此部分請求，無從准許。
　㈡關於原告請求追加工程款111萬7,854元部分：
　1.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因被告要求多次變更設計而產生追加工程，追加工程款項共181萬6,689元，而被告迄今僅給付69萬8,835元，尚餘111萬7,854元未給付等節，無非以兩造於107年11月30日之會議紀錄、原告於108年2月所出具之估價單為依據（見本院卷一第323至339頁）。
　2.然被告所提出之「追加帳明細表」下方業以手寫文字載明「★此追加款雙方協議啟鼎（即被告）最後應付金額為665,557元（未稅）」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61頁）；被告因而於108年7月19日開立票面金額為69萬8,835元（即66萬5,557元含5％稅後之金額）之支票予原告當時之會計人員謝佳蓉，並經謝佳蓉記載「追加款已全額付清」等文字簽收（見本院卷一第162頁、卷二第52頁）。堪認就追加工程款項部分，嗣經兩造協議為66萬5,557元（含稅後為69萬8,835元），且被告業已全數給付完畢。
　3.原告固主張兩造雖曾協議就被告應給付之追加工程款僅收取69萬8,835元，嗣因被告並未依協議給付驗收款，其遂已撤銷上開協議之意思表示，故仍應以181萬6,689元計算追加工程款云云。然關於被告應給付驗收款之協議內容，已為被告所否認（見本院卷一第188頁），原告亦陳稱：協議之合意過程僅以口頭成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89頁）；且原告聲請傳喚之證人Ａ０１，經本院按址傳喚後並未到庭，亦無法取得聯繫（見本院卷一第347至353頁），難認有調查之可能，是原告上開主張顯乏實據，尚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承攬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第8期驗收款及追加工程款共408萬7,854元，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傅思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許芝芸
附表
		編號

		被告主張瑕疵內容（整理自本院卷一第149至159頁）

		


		鑑定結果

		修補方式及費用

		


		鑑定結果出處及相關卷頁

		備註（認定是否屬瑕疵之補充說明）



		一

		A棟

		


		


		


		


		


		




		1

		A棟三扇鐵門關閉時無法密閉；改正後仍未完全密合

		


		屬瑕疵。
鐵捲門透光未閉合，無防止雨水滲入功能。

		處理方式可於捲門下方另加橡膠條,預計每樘門含工料約4,000元，A棟3樘合計12,000元。

		12,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1至5
（本院卷三第95頁）

		雖符合一般鐵門使用機能；但就鐵門透光未閉合、無防止雨水滲入功能部分，仍認為屬瑕疵（見本院卷三第197頁㈠）。



		2

		儲(液)油槽材質與圖面不符(非白鐵，且與外框不密合)

		


		屬瑕疵。
材質與圖說A1-22不符（3mm不鏽鋼槽體及邊框）。

		採3mm不鏽鋼材包覆槽體、邊框（2,000元/㎡）。


面積5㎡x2000=10,000元。

		10,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6-1、6-2（本院卷三第95頁）

		




		3

		溢流溝材質與圖面不符(非白鐵)

		


		屬瑕疵。
材質與圖說A1-22不符（2.5mm不鏽鋼）。

		採2.5mm不鏽鋼材包覆溝、邊框（2000元/㎡）。
因不鏽鋼邊框高出地坪2.5mm，需增加自平水泥（2,000元/㎡）與不鏽鋼邊框順平。


994.08x2000=1,988,160元

		1,988,16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7-1至7-3（本院卷三第95頁）

		原告雖稱兩造曾合意變更圖說之材質，仍其已自陳此部分僅是兩造法定代理人口頭，無其他書面證據可佐（見本院卷二第630頁），自難採信。



		4

		防火百葉窗頁面下雨時，雨水會潑入廠房

		


		屬瑕疵。
①不鏽鋼型消防排煙窗滲水垂污。
②不鏽鋼百葉窗滲水垂流，水痕汙染牆面。

		可雙方協調於外側不影響法令原則下另於窗外牆側另加突簷雨遮（每扇上及左右側），每扇工料含清潔及吊車約15,000元。


9x15000=135,000元

		135,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9至13、90-1至91（本院卷三第95、105頁）











		雖符合百葉窗一般使用機能；但經鑑定人現場鑑定判斷仍具表面長期空氣污染之灰塵滲水垂污之瑕疵（見本院卷三第198頁㈡）。



		5

		A棟廠房後面水溝下陷

		


		屬瑕疵。
①排水溝與圖說A1-1、A1-5、A1-23不符，預鑄式排水溝及溝蓋。
②水溝與地坪產生裂縫。









		①切縫後填瀝青，500元/m。
45.6mx500=22,800元


②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

		22,800元

		①補充鑑定報告編號23-1至23-4（本院卷三第97頁）
②補充鑑定報告編號85至86（本院卷三第105頁）

		關於水溝和道路之裂縫，於現場勘驗時已向雙方當事人提出水泥水溝和道路之介面切割深約2cm、寬約lcm之溝縫填入熱柏油，保持不同材質之彈性介面（見本院卷三第199頁㈦）。



		6

		A棟外牆鐵板螺絲交接處下都有水痕

		


		屬瑕疵。
與圖說Al-34不符，無PE封口條、下沿收邊板及門框收邊料，導致台度門框周邊滲水垂污。

		可另行加不鏽鋼PE封口條，每m工料約1,000元計。


周長約119.5mx1000=119,500元

		119,5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14-1至14-3（本院卷三第95頁）

		①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 外牆材料為防火三明治板，未按圖施工。
②未按外牆水切板收邊大樣圖施工。
（見本院卷三第198頁㈢）



		7

		水泥粉刷面不平，表面太粗糙，整棟廠房牆面像補丁

		


		屬瑕疵。
①與圖說A1-4、A1-6不符，台度牆面未施作水泥漆。
②與圖說A1-2、A1-3不符,外牆台度1:3水泥粉刷表面龜裂未施作水泥漆。

		請油漆師傅修補，250元/㎡。


119.5mx250=約29,875元

		29,875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15、24（本院卷三第95、97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外牆材料為1:3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見本院卷三第198頁㈣）。



		8

		水泥粉刷面不平，表面太粗糙，需重新粉刷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9

		漏水處是否有找到漏水根源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0
、
11

		鐵門門柱純度不足(磁鐵可吸上)

		


		屬瑕疵。
鐵捲門SUS304不鏽鋼材質不符（具磁性），捲門表面產生鏽斑。

		除鏽保養，工料3,000元。

		3,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19-1（本院卷三第97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5 鐵捲門材料應為 1.4mm 厚不鏽鋼#304捲門片（見本院卷三第198頁㈤）。



		12

		插座上方有破洞(共三處)

		


		屬瑕疵。
電源盒嵌裝與水泥粉刷未密接及破損。

		A棟所有電源盒全面檢測
工：
①水電工半天1,800元
②泥水工半天1,800元
料：500元

		4,1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21-2至22-2（本院卷三第97頁）

		依據工程經驗電源盒嵌裝與水泥粉刷未密接及破損，屬瑕疵（見本院卷三第198至199頁㈥）。



		13

		外牆水泥粉光油漆水泥漆（未依圖施工）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二

		B棟

		


		


		


		


		


		




		1

		外牆底部龜裂

		


		屬瑕疵。
①外牆與地面接合處產生裂縫。
②水溝與地坪產生裂縫。

		①切縫後填瀝青，500元/m。


22.8mx500=11,400元


②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

		11,400元

		①補充鑑定報告編號78（本院卷三第105頁）
②補充鑑定報告編號85至86（本院卷三第105頁）

		關於水溝和道路之裂縫，於現場勘驗時已向雙方當事人提出水泥水溝和道路之介面切割深約2cm、寬約lcm之溝縫填入熱柏油，保持不同材質之彈性介面（見本院卷三第202頁）。



		2

		儲(液)油槽材質與圖面不符(非白鐵，且與外框不密合)

		


		屬瑕疵。
與圖說A1-22不符（3mm不鏽鋼槽體及邊框）。

		採3mm不鏽鋼材包覆槽體、邊框（2000元/㎡）


面積5㎡x2000=10,000元

		10,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31-1至31-2（本院卷三第99頁）

		




		3

		溢流溝材質與圖面不符(非白鐵)

		


		屬瑕疵。
材質與圖說A1-22不符（材質為不鏽鋼，t=2.5mm）。

		採2.5mm不鏽鋼材包覆溝、邊框（2000元/㎡）。
因不鏽鋼邊框高出地坪2.5mm，需增加自平水泥（2000元/㎡）與不鏽鋼邊框順平。


497.04㎡x2000=994,080元

		994,08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32（本院卷三第99頁）

		原告雖稱兩造曾合意變更圖說之材質，仍其已自陳此部分僅是兩造法定代理人口頭，無其他書面證據可佐（見本院卷二第630頁），自難採信。



		4

		防火百葉窗頁面下雨時，雨水會潑入廠房

		


		屬瑕疵。
①消防排煙窗滲水垂污。
②不鏽鋼百葉窗滲水垂流，水痕汙染牆面。

		可雙方協調於外側不影響法令原則下另於窗外牆側另加突簷雨遮（每扇上及左右側），每扇工料含吊車約15,000元。


5x15,000=75,000元

		75,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33至34、90-1至91（本院卷三第99、105頁）

		雖符合百葉窗一般使用機能；但經鑑定人現場鑑定判斷仍具表面長期空氣污染之灰塵滲水垂污之瑕疵（見本院卷三第199頁㈩）。



		5

		外牆鐵板螺絲交接處下都有水痕

		


		屬瑕疵。
①與圖說A1-34不符，未施作塞水路，外牆台度多處滲水垂污。
②與圖說A1-4不符(1:3水泥粉光水泥漆；彩色烤漆鋼板與圖說A1-34不符無封口條，採漆鋼板與台度界面滲水垂污)。

		可另行加不鏽鋼PE封口條，每m工料約1,000元計。
周長約79.96mx1000=79,960元

		79,96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25至27、35-1至35-4、37-1至38-1（本院卷三第97、99頁）





		①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 外牆材料為防火三明治板，未按圖施工。
②未按外牆水切板收邊大樣圖施工。
（見本院卷三第199頁㈨）



		6

		水泥粉刷面不平，表面太粗糙，右邊門柱有破洞，插座上方處有破洞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7

		水泥粉刷面不平，表面太粗糙，需重新粉刷

		


		屬瑕疵。
與圖說A1-4不符（採1:3水泥粉光水泥漆）。

		坊間價格水泥漆一底一度，經查訪市場價格工料約250元/㎡。


（0.5+0.5+0.7）x1x250=425元

		425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36-1至36-2、37-1至38-1（本院卷三第99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外牆材料為1:3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見本院卷三第200頁）。



		8

		前門門口柱子鋼筋生鏽，鋼筋外露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9

		鐵門門柱白鐵純度不足，且生鏽(磁鐵可吸上)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0

		後門屋頂漏水修補(導致馬達故障)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1

		馬達故障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2

		外牆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依圖施工)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三

		C棟

		


		


		


		


		


		




		1

		大門門口地面磁磚高低不一 (指二邊高度不對稱)

		


		屬瑕疵。
門檻與無障礙設施規定不符。

		門框周邊磁磚部分切除，補地坪磁磚貼齊門框，工料1200/㎡。


（0.72+0.2+0.2+0.2）X1200=1,584元

		1,584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2（本院卷三第99頁）

		




		2

		辦公室油漆粉刷品質不良，油漆面不平整，有多處有油漆一條一條痕跡(需再重新油漆)

		


		屬瑕疵。
①牆面裂痕，且油漆刷痕明顯、顏色不均勻。
②牆壁粉刷龜裂。

		①需請油漆師傅修補，250元/㎡。
②水泥漆一底一度，經查訪市場價格工料約250元/㎡。

		12,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3-1至44-2、62（本院卷三第99、103頁）



		




		3

		殘障手扶梯轉彎電焊處品質不良

		


		屬瑕疵。
樓梯平台轉角2.5”Ø不鏽鋼扶手生鏽，且接頭焊接處未磨平。

		①焊接處人工處理順滑
　1000x5處=5,000元。
②除鏽處理工料
　1000x5處=5,000元。

		①5,000元
②5,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5-2至45-4（本院卷三第101頁）

		扶手生鏽表示不鏽鋼純度不足（見本院卷三第200頁）。



		4

		頂樓地面不平會積水(雖經重作，但還是沒做水平，會積水)

		


		屬瑕疵。
與圖說A1-9不符（洩水坡度1:100，流水方向至落水頭（牆邊），地坪積水）。

		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或若重新施作，經查訪市場價格面層及洩水坡度整理一式18,000元。
144.65x2000（油毛氈計算）=約289,300元。

		289,3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7至54（本院卷三第101頁）

		




		5

		防火百葉窗頁面下雨時，雨水會潑入廠房

		


		屬瑕疵。
與圖說Al-15不符：窗格分割、百葉密合度、鋼材厚度及高度不足。

		若排煙量符合消防法規，則不能重新施作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每扇工料含清潔及吊車約9,000元，C棟1樘合計9,000元。

		9,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67-1至67-2（本院卷三第103頁）

		




		6

		辦公室牆面底部需用磁磚再補上(只有一面有補，另一面未補上磁磚)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7

		SDA1白鐵純度不足(磁鐵可吸上)

		


		屬瑕疵。
防火門純度不足。

		需提出防火門檢測報告，也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

		防火性能達標，故認無價值減少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58-2（本院卷三第101頁）、114年4月21日及114年12月26日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回函（本院卷三第201、285頁）

		




		8

		SDA2白鐵純度不足(磁鐵可吸上)

		


		


		


		


		


		




		9

		窗戶沒有紗窗

		


		鑑定報告雖一度認屬瑕疵，然經本院函詢確認，鑑定意見補充為：
①建築平面及門窗表圖說未標示電動排煙窗。
②按技術規則面積小於100平方公尺，消防檢討也無需電動排煙窗。
③本件均取得使用執照及表示消防驗收已無問題、符合法令。
（見本院卷三第201頁），爰不認具有瑕疵

		


		


		


		




		10

		樓梯旁之廁所門無法上鎖

		


		屬瑕疵。
廁所門鎖無法固定，上鎖後依舊可從外面開啟。

		門鎖更新1,500元。

		1,5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68-2（本院卷三第103頁）

		




		11

		窗戶氣窗部分未裝好，無法上鎖

		


		鑑定報告雖一度認屬瑕疵，然經本院函詢確認，鑑定意見補充為：
①建築平面及門窗表圖說未標示電動排煙窗。
②按技術規則面積小於100平方公尺，消防檢討也無需電動排煙窗。
③本件均取得使用執照及表示消防驗收已無問題、符合法令。
（見本院卷三第201頁），爰不認具有瑕疵

		


		


		


		




		12

		往二樓大門，門框有凹陷

		


		屬瑕疵。
門框、門扇瑕疵凹陷破損。

		坊間工料行情約16,000元，若需整扇門更換門框和牆面修復後並不能如原有美觀，且拆裝費用更高，故以16,000元折減20%較為理想。

		3,2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69-2（本院卷三第103頁）、114年12月26日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回函（本院卷三第286頁）

		




		13

		往頂樓鐵門把手，開門後把手無法自動回復原來位置，且門孔處白鐵純度不足

		


		屬瑕疵。
防火逃生門手把故障。

		門鎖2,000元。

		2,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70-2（本院卷三第103頁）

		




		14

		往頂樓磁磚縫未處理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5

		樓梯邊縫未處理

		


		①法規部分，非瑕疵：樓梯階邊防護緣，無障礙規範已於108年1月4日已取消。
②圖說部分，屬瑕疵：與圖說A1-15不符，樓梯階邊防護緣抿石子、樓階鋪面石英磚加止滑磚。

		全棟18,000元。

		18,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①45-1、61-1至61-2、②68-1（本院卷三第101、103頁）、114年12月26日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回函（本院卷三第286頁）

		樓梯邊防護緣抿石子未施作、未按圖施工（見本院卷三第201至202頁）





		16

		頂樓內側牆未油漆

		


		屬瑕疵。
①與圖說A1-11不符（1:3水泥粉刷水泥漆）。
②牆面粉刷龜裂。

		戶外無需刷漆：如需刷漆水泥漆一底一度，經查訪市場價格工料約250元/㎡。
（13.13+10+7.13+5.41+3.5+1.25+1.15+1.71+2.29+4.75+4.75+2.24）x1.1x250=15,760元

		15,76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6、55-1至55-2（本院卷三第101頁）



		①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外牆材料為1:3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
②與圖說A1-11不符（內側牆1:3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
（見本院卷三第200頁、）。



		17

		頂樓女兒牆未油漆

		


		


		


		


		


		




		四

		D:大門&公共區域

		


		


		


		


		


		




		1

		廠房電動門控制器處未做箱子，會進水，進水造成電路短路

		


		啟鼎公司已整理完成，現況無瑕疵。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84（本院卷三第103頁）、114年12月26日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回函（本院卷三第286頁）

		




		2

		廠房電動門軌道會積水且生鏽，需鋪設延伸軌道排水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3

		植草磚為舊品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4

		外側牆底部破損及龜裂，補上的水泥仍有裂開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5

		鋼軌樁(估價未施作)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6

		工地臨時電話 (有協議此筆款不收)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7

		廠門大門伸縮拉門及側門白鐵純度不足

		


		屬瑕疵。
①應為白鐵（不鏽鋼材質），疑似純度不足。
②應為白鐵（不鏽鋼材質），疑似純度不足。

		①除鏽保養，工料3,000元。
②白鐵門材質說明，請提出防火門檢測報告，除鏽保養，工料3,000元。

		①側門3,000元
②廠門大門伸縮拉門3,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①74-2至74-3、②75-2（本院卷三第103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5 鐵捲門材料為 1.4mm 厚不鏽鋼#304捲門片（見本院卷三第202頁、）。



		8

		殘障停車位標示桿未固定好，會搖晃

		


		屬瑕疵。
停車場標示牌固定不良，板與桿件焊接鏽蝕

		請鐵工修補，4,000元/日。

		4,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73-2（本院卷三第103頁）

		




		9

		廠房後方有根柱子造型不同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修復費用合計

		


		


		


		


		3,867,644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建字第124號

原      告  蓋赫科技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鵬田  

訴訟代理人  李銘洲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昱齊律師

被      告  啟鼎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瑞祥  

訴訟代理人  鍾信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褚宥霖，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邱鵬田，並經原告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9頁），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788萬3,1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3頁）。嗣於民國112年12月19日具狀變更請求被告給付408萬7,8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三第29頁），經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06年10月17日簽立營建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工程合約），由原告承攬被告「啟鼎國際有限公司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雙方約定除變更設計追加減外，總工程款含稅價為2,970萬元。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因被告要求多次變更設計而追加減施工工項（下稱追加工程），其均按圖施工、依約履行，已陸續取得第1至7期之工程款，系爭工程所施作之工作物並已點交予被告使用，被告亦於108年5月間取得使用執照，故系爭工程已完工；惟被告取得使用執照後，以系爭工程有多項缺失為由，拒絕給付系爭工程第8期驗收款項及追加工程款；嗣經原告就被告所指缺失部分修繕完成後，雙方於108年9月5日、108年12月13日進行驗收時，被告又泛稱系爭工程仍有多數瑕疵尚未改善而拒絕辦理驗收，更單方解除系爭工程合約，企圖脫免給付工程款之責，顯係以不正當行為阻卻付款條件成就，應視為條件已成就，自應給付系爭工程驗收款及追加工程款；另就追加工程款部分，兩造雖曾協議就被告應給付之追加工程款僅收取69萬8,835元，然因被告並未依協議給付驗收款，其遂已撤銷上開協議之意思表示，故仍應以181萬6,689元計算追加工程款，扣除被告已給付之69萬8,835元，尚積欠111萬7,854元，為此，爰依兩造間承攬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第8期驗收款297萬元及追加工程款111萬7,854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08萬7,8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㈠就系爭工程款部分，其已指明系爭工程有如附表編號一之1至四之9所示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經兩次驗收均未見原告改善，其自得依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2項之約定拒絕給付驗收款；㈡至於追加工程款部分，兩造已協議其僅需給付之追加款69萬8,835元，其早已全額付清；㈢另倘認原告得請求工程款，因原告施作之工程有瑕疵，並拒絕修補，致被告須支出修補費用395萬5,154元，且系爭工程遲未完工，原告依約尚應付被告違約金297萬元，主張與原告之工程款債權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34頁，並由本院依論述需要酌作文字修正）：

　㈠兩造間於106年10月17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原告向被告承攬系爭工程，施工範圍如系爭工程合約所附之工程價目表所示。

　㈡系爭工程合約為總價契約，總工程款含稅價為2,970萬元。

　㈢被告迄今已給付第1至7期之工程款，尚餘第8期之驗收款（297萬元）未給付。

　㈣兩造於107年11月30日就系爭工程之追加工程項目曾有初步討論，討論結果如本院卷一第323頁所示。

　㈤訴外人謝佳蓉於108年7月19日簽收被告給付之追加款項。

　㈥兩造曾於108年9月5日、108年12月13日進行系爭工程驗收，但並未完成。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原告請求第8期驗收款297萬元部分：

　1.經查，兩造間於106年10月17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原告以總價2,970萬元向被告承攬系爭工程，而被告迄今已給付第1至7期之工程款，尚餘第8期之驗收款（297萬元）未給付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至㈢），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已完工，被告卻拒絕驗收，係以不正當行為阻卻付款條件成就，故請求被告給付第8期驗收款297萬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2.按乙方（即原告）施工完成後，甲方（即被告）依照工程內容與規格辦理驗收，由甲方承辦單位初驗，初驗缺點應於30日內無償改善、拆除、重作後再報請複驗，若發現新缺點，乙方應於20日內完成改善，並於5日內再行複驗。全部驗收手續需於完工後3個月內完成並支付驗收款，甲方將完工證明書核發乙方，並於乙方辦妥工程保固保證後發還履約保證金；乙方不於前款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缺點不能改正，或改正次數逾3次以上仍未能改正者，甲方得採行下列措施之一：……3、減少契約價金，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1項、第2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21至22頁）。

　3.經查，系爭工程確實具有被告所稱之系爭瑕疵而需修繕乙節，為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所自陳（見本院卷二第31頁）；又兩造曾於108年9月5日、108年12月13日進行系爭工程驗收，但並未完成乙節，復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且系爭工程經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後，確認至今仍有如附表編號一之1至7、10至12、二之1至5、7、三之1至5、7至8、10、12至13、15至17、四之7至8所示之各項瑕疵（詳如後述），足認原告實際上並未於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1項所約定之期限（即初驗後30日內、複驗後20日內）內改正各項瑕疵，則被告依系爭工程合約第22條第2項第3款之約定，主張減少契約價金，即屬有據。

　4.再查，系爭工程具有如附表編號一之1至7、10至12、二之1至5、7、三之1至5、7至8、10、12至13、15至17、四之7至8所示之瑕疵（即與圖面不符或未能達通常效用之情形，認定理由詳如附表各編號「鑑定結果」欄所示；關於原告就瑕疵之認定仍有爭執者，則補充如各編號「備註」欄所示），所需之修補方式及費用分別如附表各編號「修補方式及費用」欄所示。以此計算上開各項瑕疵修復所需之費用共386萬7,644元，堪認系爭工程之價值確實在上開範圍內有所減損，則被告抗辯系爭工程之工程款應在上開範圍內減少契約價金，尚屬可採。

　5.從而，被告得請求減少契約價金之數額為386萬7,644元，既已大於原告請求之第8期之驗收款數額即297萬元，則原告就第8期驗收款部分，已因減少價金而無剩餘可再請求，是其此部分請求，無從准許。

　㈡關於原告請求追加工程款111萬7,854元部分：

　1.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工程施作期間，因被告要求多次變更設計而產生追加工程，追加工程款項共181萬6,689元，而被告迄今僅給付69萬8,835元，尚餘111萬7,854元未給付等節，無非以兩造於107年11月30日之會議紀錄、原告於108年2月所出具之估價單為依據（見本院卷一第323至339頁）。

　2.然被告所提出之「追加帳明細表」下方業以手寫文字載明「★此追加款雙方協議啟鼎（即被告）最後應付金額為665,557元（未稅）」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61頁）；被告因而於108年7月19日開立票面金額為69萬8,835元（即66萬5,557元含5％稅後之金額）之支票予原告當時之會計人員謝佳蓉，並經謝佳蓉記載「追加款已全額付清」等文字簽收（見本院卷一第162頁、卷二第52頁）。堪認就追加工程款項部分，嗣經兩造協議為66萬5,557元（含稅後為69萬8,835元），且被告業已全數給付完畢。

　3.原告固主張兩造雖曾協議就被告應給付之追加工程款僅收取69萬8,835元，嗣因被告並未依協議給付驗收款，其遂已撤銷上開協議之意思表示，故仍應以181萬6,689元計算追加工程款云云。然關於被告應給付驗收款之協議內容，已為被告所否認（見本院卷一第188頁），原告亦陳稱：協議之合意過程僅以口頭成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89頁）；且原告聲請傳喚之證人Ａ０１，經本院按址傳喚後並未到庭，亦無法取得聯繫（見本院卷一第347至353頁），難認有調查之可能，是原告上開主張顯乏實據，尚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承攬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第8期驗收款及追加工程款共408萬7,854元，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傅思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許芝芸

附表

編號 被告主張瑕疵內容（整理自本院卷一第149至159頁）  鑑定結果 修補方式及費用  鑑定結果出處及相關卷頁 備註（認定是否屬瑕疵之補充說明） 一 A棟       1 A棟三扇鐵門關閉時無法密閉；改正後仍未完全密合  屬瑕疵。 鐵捲門透光未閉合，無防止雨水滲入功能。 處理方式可於捲門下方另加橡膠條,預計每樘門含工料約4,000元，A棟3樘合計12,000元。 12,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1至5 （本院卷三第95頁） 雖符合一般鐵門使用機能；但就鐵門透光未閉合、無防止雨水滲入功能部分，仍認為屬瑕疵（見本院卷三第197頁㈠）。 2 儲(液)油槽材質與圖面不符(非白鐵，且與外框不密合)  屬瑕疵。 材質與圖說A1-22不符（3mm不鏽鋼槽體及邊框）。 採3mm不鏽鋼材包覆槽體、邊框（2,000元/㎡）。  面積5㎡x2000=10,000元。 10,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6-1、6-2（本院卷三第95頁）  3 溢流溝材質與圖面不符(非白鐵)  屬瑕疵。 材質與圖說A1-22不符（2.5mm不鏽鋼）。 採2.5mm不鏽鋼材包覆溝、邊框（2000元/㎡）。 因不鏽鋼邊框高出地坪2.5mm，需增加自平水泥（2,000元/㎡）與不鏽鋼邊框順平。  994.08x2000=1,988,160元 1,988,16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7-1至7-3（本院卷三第95頁） 原告雖稱兩造曾合意變更圖說之材質，仍其已自陳此部分僅是兩造法定代理人口頭，無其他書面證據可佐（見本院卷二第630頁），自難採信。 4 防火百葉窗頁面下雨時，雨水會潑入廠房  屬瑕疵。 ①不鏽鋼型消防排煙窗滲水垂污。 ②不鏽鋼百葉窗滲水垂流，水痕汙染牆面。 可雙方協調於外側不影響法令原則下另於窗外牆側另加突簷雨遮（每扇上及左右側），每扇工料含清潔及吊車約15,000元。  9x15000=135,000元 135,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9至13、90-1至91（本院卷三第95、105頁）      雖符合百葉窗一般使用機能；但經鑑定人現場鑑定判斷仍具表面長期空氣污染之灰塵滲水垂污之瑕疵（見本院卷三第198頁㈡）。 5 A棟廠房後面水溝下陷  屬瑕疵。 ①排水溝與圖說A1-1、A1-5、A1-23不符，預鑄式排水溝及溝蓋。 ②水溝與地坪產生裂縫。     ①切縫後填瀝青，500元/m。 45.6mx500=22,800元  ②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 22,800元 ①補充鑑定報告編號23-1至23-4（本院卷三第97頁） ②補充鑑定報告編號85至86（本院卷三第105頁） 關於水溝和道路之裂縫，於現場勘驗時已向雙方當事人提出水泥水溝和道路之介面切割深約2cm、寬約lcm之溝縫填入熱柏油，保持不同材質之彈性介面（見本院卷三第199頁㈦）。 6 A棟外牆鐵板螺絲交接處下都有水痕  屬瑕疵。 與圖說Al-34不符，無PE封口條、下沿收邊板及門框收邊料，導致台度門框周邊滲水垂污。 可另行加不鏽鋼PE封口條，每m工料約1,000元計。  周長約119.5mx1000=119,500元 119,5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14-1至14-3（本院卷三第95頁） ①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 外牆材料為防火三明治板，未按圖施工。 ②未按外牆水切板收邊大樣圖施工。 （見本院卷三第198頁㈢） 7 水泥粉刷面不平，表面太粗糙，整棟廠房牆面像補丁  屬瑕疵。 ①與圖說A1-4、A1-6不符，台度牆面未施作水泥漆。 ②與圖說A1-2、A1-3不符,外牆台度1:3水泥粉刷表面龜裂未施作水泥漆。 請油漆師傅修補，250元/㎡。  119.5mx250=約29,875元 29,875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15、24（本院卷三第95、97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外牆材料為1:3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見本院卷三第198頁㈣）。 8 水泥粉刷面不平，表面太粗糙，需重新粉刷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9 漏水處是否有找到漏水根源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0 、 11 鐵門門柱純度不足(磁鐵可吸上)  屬瑕疵。 鐵捲門SUS304不鏽鋼材質不符（具磁性），捲門表面產生鏽斑。 除鏽保養，工料3,000元。 3,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19-1（本院卷三第97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5 鐵捲門材料應為 1.4mm 厚不鏽鋼#304捲門片（見本院卷三第198頁㈤）。 12 插座上方有破洞(共三處)  屬瑕疵。 電源盒嵌裝與水泥粉刷未密接及破損。 A棟所有電源盒全面檢測 工： ①水電工半天1,800元 ②泥水工半天1,800元 料：500元 4,1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21-2至22-2（本院卷三第97頁） 依據工程經驗電源盒嵌裝與水泥粉刷未密接及破損，屬瑕疵（見本院卷三第198至199頁㈥）。 13 外牆水泥粉光油漆水泥漆（未依圖施工）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二 B棟       1 外牆底部龜裂  屬瑕疵。 ①外牆與地面接合處產生裂縫。 ②水溝與地坪產生裂縫。 ①切縫後填瀝青，500元/m。  22.8mx500=11,400元  ②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 11,400元 ①補充鑑定報告編號78（本院卷三第105頁） ②補充鑑定報告編號85至86（本院卷三第105頁） 關於水溝和道路之裂縫，於現場勘驗時已向雙方當事人提出水泥水溝和道路之介面切割深約2cm、寬約lcm之溝縫填入熱柏油，保持不同材質之彈性介面（見本院卷三第202頁）。 2 儲(液)油槽材質與圖面不符(非白鐵，且與外框不密合)  屬瑕疵。 與圖說A1-22不符（3mm不鏽鋼槽體及邊框）。 採3mm不鏽鋼材包覆槽體、邊框（2000元/㎡）  面積5㎡x2000=10,000元 10,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31-1至31-2（本院卷三第99頁）  3 溢流溝材質與圖面不符(非白鐵)  屬瑕疵。 材質與圖說A1-22不符（材質為不鏽鋼，t=2.5mm）。 採2.5mm不鏽鋼材包覆溝、邊框（2000元/㎡）。 因不鏽鋼邊框高出地坪2.5mm，需增加自平水泥（2000元/㎡）與不鏽鋼邊框順平。  497.04㎡x2000=994,080元 994,08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32（本院卷三第99頁） 原告雖稱兩造曾合意變更圖說之材質，仍其已自陳此部分僅是兩造法定代理人口頭，無其他書面證據可佐（見本院卷二第630頁），自難採信。 4 防火百葉窗頁面下雨時，雨水會潑入廠房  屬瑕疵。 ①消防排煙窗滲水垂污。 ②不鏽鋼百葉窗滲水垂流，水痕汙染牆面。 可雙方協調於外側不影響法令原則下另於窗外牆側另加突簷雨遮（每扇上及左右側），每扇工料含吊車約15,000元。  5x15,000=75,000元 75,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33至34、90-1至91（本院卷三第99、105頁） 雖符合百葉窗一般使用機能；但經鑑定人現場鑑定判斷仍具表面長期空氣污染之灰塵滲水垂污之瑕疵（見本院卷三第199頁㈩）。 5 外牆鐵板螺絲交接處下都有水痕  屬瑕疵。 ①與圖說A1-34不符，未施作塞水路，外牆台度多處滲水垂污。 ②與圖說A1-4不符(1:3水泥粉光水泥漆；彩色烤漆鋼板與圖說A1-34不符無封口條，採漆鋼板與台度界面滲水垂污)。 可另行加不鏽鋼PE封口條，每m工料約1,000元計。 周長約79.96mx1000=79,960元 79,96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25至27、35-1至35-4、37-1至38-1（本院卷三第97、99頁）   ①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 外牆材料為防火三明治板，未按圖施工。 ②未按外牆水切板收邊大樣圖施工。 （見本院卷三第199頁㈨） 6 水泥粉刷面不平，表面太粗糙，右邊門柱有破洞，插座上方處有破洞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7 水泥粉刷面不平，表面太粗糙，需重新粉刷  屬瑕疵。 與圖說A1-4不符（採1:3水泥粉光水泥漆）。 坊間價格水泥漆一底一度，經查訪市場價格工料約250元/㎡。  （0.5+0.5+0.7）x1x250=425元 425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36-1至36-2、37-1至38-1（本院卷三第99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外牆材料為1:3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見本院卷三第200頁）。 8 前門門口柱子鋼筋生鏽，鋼筋外露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9 鐵門門柱白鐵純度不足，且生鏽(磁鐵可吸上)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0 後門屋頂漏水修補(導致馬達故障)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1 馬達故障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2 外牆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依圖施工)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三 C棟       1 大門門口地面磁磚高低不一 (指二邊高度不對稱)  屬瑕疵。 門檻與無障礙設施規定不符。 門框周邊磁磚部分切除，補地坪磁磚貼齊門框，工料1200/㎡。  （0.72+0.2+0.2+0.2）X1200=1,584元 1,584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2（本院卷三第99頁）  2 辦公室油漆粉刷品質不良，油漆面不平整，有多處有油漆一條一條痕跡(需再重新油漆)  屬瑕疵。 ①牆面裂痕，且油漆刷痕明顯、顏色不均勻。 ②牆壁粉刷龜裂。 ①需請油漆師傅修補，250元/㎡。 ②水泥漆一底一度，經查訪市場價格工料約250元/㎡。 12,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3-1至44-2、62（本院卷三第99、103頁）   3 殘障手扶梯轉彎電焊處品質不良  屬瑕疵。 樓梯平台轉角2.5”Ø不鏽鋼扶手生鏽，且接頭焊接處未磨平。 ①焊接處人工處理順滑 　1000x5處=5,000元。 ②除鏽處理工料 　1000x5處=5,000元。 ①5,000元 ②5,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5-2至45-4（本院卷三第101頁） 扶手生鏽表示不鏽鋼純度不足（見本院卷三第200頁）。 4 頂樓地面不平會積水(雖經重作，但還是沒做水平，會積水)  屬瑕疵。 與圖說A1-9不符（洩水坡度1:100，流水方向至落水頭（牆邊），地坪積水）。 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或若重新施作，經查訪市場價格面層及洩水坡度整理一式18,000元。 144.65x2000（油毛氈計算）=約289,300元。 289,3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7至54（本院卷三第101頁）  5 防火百葉窗頁面下雨時，雨水會潑入廠房  屬瑕疵。 與圖說Al-15不符：窗格分割、百葉密合度、鋼材厚度及高度不足。 若排煙量符合消防法規，則不能重新施作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每扇工料含清潔及吊車約9,000元，C棟1樘合計9,000元。 9,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67-1至67-2（本院卷三第103頁）  6 辦公室牆面底部需用磁磚再補上(只有一面有補，另一面未補上磁磚)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7 SDA1白鐵純度不足(磁鐵可吸上)  屬瑕疵。 防火門純度不足。 需提出防火門檢測報告，也可雙方協商折價處理。 防火性能達標，故認無價值減少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58-2（本院卷三第101頁）、114年4月21日及114年12月26日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回函（本院卷三第201、285頁）  8 SDA2白鐵純度不足(磁鐵可吸上)       9 窗戶沒有紗窗  鑑定報告雖一度認屬瑕疵，然經本院函詢確認，鑑定意見補充為： ①建築平面及門窗表圖說未標示電動排煙窗。 ②按技術規則面積小於100平方公尺，消防檢討也無需電動排煙窗。 ③本件均取得使用執照及表示消防驗收已無問題、符合法令。 （見本院卷三第201頁），爰不認具有瑕疵     10 樓梯旁之廁所門無法上鎖  屬瑕疵。 廁所門鎖無法固定，上鎖後依舊可從外面開啟。 門鎖更新1,500元。 1,5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68-2（本院卷三第103頁）  11 窗戶氣窗部分未裝好，無法上鎖  鑑定報告雖一度認屬瑕疵，然經本院函詢確認，鑑定意見補充為： ①建築平面及門窗表圖說未標示電動排煙窗。 ②按技術規則面積小於100平方公尺，消防檢討也無需電動排煙窗。 ③本件均取得使用執照及表示消防驗收已無問題、符合法令。 （見本院卷三第201頁），爰不認具有瑕疵     12 往二樓大門，門框有凹陷  屬瑕疵。 門框、門扇瑕疵凹陷破損。 坊間工料行情約16,000元，若需整扇門更換門框和牆面修復後並不能如原有美觀，且拆裝費用更高，故以16,000元折減20%較為理想。 3,2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69-2（本院卷三第103頁）、114年12月26日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回函（本院卷三第286頁）  13 往頂樓鐵門把手，開門後把手無法自動回復原來位置，且門孔處白鐵純度不足  屬瑕疵。 防火逃生門手把故障。 門鎖2,000元。 2,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70-2（本院卷三第103頁）  14 往頂樓磁磚縫未處理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15 樓梯邊縫未處理  ①法規部分，非瑕疵：樓梯階邊防護緣，無障礙規範已於108年1月4日已取消。 ②圖說部分，屬瑕疵：與圖說A1-15不符，樓梯階邊防護緣抿石子、樓階鋪面石英磚加止滑磚。 全棟18,000元。 18,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①45-1、61-1至61-2、②68-1（本院卷三第101、103頁）、114年12月26日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回函（本院卷三第286頁） 樓梯邊防護緣抿石子未施作、未按圖施工（見本院卷三第201至202頁）  16 頂樓內側牆未油漆  屬瑕疵。 ①與圖說A1-11不符（1:3水泥粉刷水泥漆）。 ②牆面粉刷龜裂。 戶外無需刷漆：如需刷漆水泥漆一底一度，經查訪市場價格工料約250元/㎡。 （13.13+10+7.13+5.41+3.5+1.25+1.15+1.71+2.29+4.75+4.75+2.24）x1.1x250=15,760元 15,76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46、55-1至55-2（本院卷三第101頁）  ①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4外牆材料為1:3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 ②與圖說A1-11不符（內側牆1:3水泥粉光油水泥漆），未按圖施工。 （見本院卷三第200頁、）。 17 頂樓女兒牆未油漆       四 D:大門&公共區域       1 廠房電動門控制器處未做箱子，會進水，進水造成電路短路  啟鼎公司已整理完成，現況無瑕疵。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84（本院卷三第103頁）、114年12月26日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回函（本院卷三第286頁）  2 廠房電動門軌道會積水且生鏽，需鋪設延伸軌道排水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3 植草磚為舊品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4 外側牆底部破損及龜裂，補上的水泥仍有裂開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5 鋼軌樁(估價未施作)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6 工地臨時電話 (有協議此筆款不收)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7 廠門大門伸縮拉門及側門白鐵純度不足  屬瑕疵。 ①應為白鐵（不鏽鋼材質），疑似純度不足。 ②應為白鐵（不鏽鋼材質），疑似純度不足。 ①除鏽保養，工料3,000元。 ②白鐵門材質說明，請提出防火門檢測報告，除鏽保養，工料3,000元。 ①側門3,000元 ②廠門大門伸縮拉門3,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①74-2至74-3、②75-2（本院卷三第103頁） 審閱原始建築圖說 A1-5 鐵捲門材料為 1.4mm 厚不鏽鋼#304捲門片（見本院卷三第202頁、）。 8 殘障停車位標示桿未固定好，會搖晃  屬瑕疵。 停車場標示牌固定不良，板與桿件焊接鏽蝕 請鐵工修補，4,000元/日。 4,000元 補充鑑定報告編號73-2（本院卷三第103頁）  9 廠房後方有根柱子造型不同  現場鑑定時未確認屬本件瑕疵     修復費用合計     3,867,644元   





